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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66 年，徐復觀提出文體與文類之辨，指摘明清

選文家混淆文章的「分類」與「分體」。這種混淆至今

依然存在；但是，徐氏認為「文體」與「文類」截然

為二，卻又不明其關係，也非確論。本文嘗試從文學

批評史的脈絡――即回歸到古代文論家對文體之論述

與文章分類的語境中，重新探討「文體」與「文類」

的涵義，並且進一步釐清二者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關係。 
主文三個單元，分論文體的涵義、文類的涵義以

及二者的關係。其論述步驟則先分析「體」與「類」

二詞的「辭典性涵義」及「一般概念性涵義」，再就古

代文體論述的語境分析二者的「理論性涵義」；接著，

依據「體」之一詞的理論性涵義，進而運用大量文體

論述的史料，分析體裁、體製、體貌、體式、體格、

體要、文體等幾個關鍵性複詞的理論性涵義；最後，

分析二者究竟具有什麼樣的關係？   
「文體」與「文類」概念有別，但二者卻具有「彼

此限定，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形式邏輯上，文體是

文類內涵的概念限定；相對的，文類是文體外延的概

念限定。在文章的實存狀態中，文體是文類之形構與

樣態的實在限定；相對的，文類是文體的關係限定。

二者相互依存，非可獨立而在。  

關鍵字：文體、文類、關係限定  
                                                 
＊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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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導出與解決的方法 

徐復觀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中批判明清以來的選文家

以及文論家混淆了「文體」與「文類」。他認為： 

體與類之相混淆，似已萌芽於南宋章樵升之〈古文苑序〉，

而大盛於明代鄙陋的文章選家。1 

他所謂「明代鄙陋的文章選家」，指的是吳訥、徐師曾與賀

復征。吳訥編著《文章辯體》，內集分為四十九體，外集五體。

徐師曾編著《文體明辯》，正編分為一百有一目，附錄分為二十

六目，每目為一體。賀復征以上述二書為底本，搜羅更為廣博，

詳加分門別類而編成《文章辯體匯選》，分文章為一百二十二

目，每目為一體。徐復觀認為：「凡此所謂之體，實即文章之分

類。」2並由此推論： 

明代既體與類混淆，便反映到《文心雕龍》的了解上，也

把《文心雕龍》上篇所分的類認成為『體』，反而把文體

的本義埋沒了。3 

於是，他歷數清代曹學佺〈文心雕龍序〉、紀昀等《四庫全

書總目》、黃叔琳〈文心雕龍注例言〉、孫梅〈四六叢話凡例〉，

皆訛謬相襲，「明清以來，提到《文心雕龍》的文體的，幾乎無

一不錯」。再往下推演，則鈴木虎雄《支那詩論》、青木正兒《支

那文學概論》、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郭紹虞《中國文學

批評史》等，都將《文心雕龍》上篇自〈明詩〉（或〈辨騷〉）

到〈書記〉認作「文體論」4。這在徐氏看來，當然也是誤謬，

                                                 
1 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中國文學論集》（台中：民主評論社，1966 年 3 月），

頁 11。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同上註，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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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斷然云： 

他們所說的文體，實際只是文類，是由文章題材性質之不

同所分的文「類」。5 

我們可以歸納徐復觀在這一問題所提出極具批判性的論

見，主要有下列三點： 

（一）《文心雕龍》，廣義的說，全書都可以稱之為我國古

典的「文體論」。然分解而言之，下篇才是文體論的

基礎，也是文體論的重心。而上篇自〈明詩〉以下

的二十篇，則不過是把文學作品分成二十類。 

（二）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等，都是「文類」

之名，而非「文體」之名。因此，上述明清以至現

代中日的選文家或文論家，都把文章的分類，說成

文章的分體。這是混淆了「文類」與「文體」的概

念。 

（三）「文體」指的是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

麗、新奇、清靡等，即所謂「藝術性形相」；而「文

類」則是依文章題材的不同所區分的類別。劉勰未

用「類」的名稱，而用「區界」、「囿別」、「區囿」、

「類聚」等。「類」的名稱似乎到唐而始統一。6 

  假如徐復觀這些論點都屬確當的判斷，那麼將《文心雕龍》

的上篇看作「文體論」，並以詩、樂府、賦、頌贊等為「文體」

之名，而混淆「類」與「體」的概念，這種「誤謬」的現象，

並未因徐氏的嚴厲批判而終止。徐復觀此文發表於一九五九年

以來，仍然有學者將「文類」與「文體」等同視之，例如褚斌

                                                 
5 同上註，頁 7。 
6 以上所歸納三點，參見同上註，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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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中國古代文體學》，他在〈自序〉中即明言「文類也就是文

體」7。也有學者將《文心雕龍》上篇所列詩、樂府、賦、頌贊

等，視為「文體」之名。而徐復觀所視為「文體」之名如「典

雅」、「遠奧」等，則另以「風格」一詞稱之，例如詹瑛《文心

雕龍的風格學》8。 

「問題」就在這種學術史脈絡所演示的歧見中產生了。我

們所要追問的是：（一）什麼是「文體」？什麼是「文類」？這

二者各有何涵義？（二）魏晉六朝以來選文家或文論家究竟如

何使用與「文體」、「文類」有涉的一些關鍵性術語？而所做的

「文章分類」，究竟是依據什麼「類概念」進行操作？（三）「文

體」與「文類」這兩個概念，所指涉的是同一對象嗎？假設不

是，則在文章的實存狀態中，這二者有何關係？（四）詩、賦、

頌讚、銘箴等詞彙，是「文體」之名？或是「文類」之名？ 

上述這些問題，一方面涉及到若干關鍵詞基本概念的界

說，因此有它在形式邏輯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則又涉及到對文

學批評史上有關「文體」、「文類」之知識與實踐的文本詮釋。

近現代百年間的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始終都未能釐清這幾個

問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故著述雖多，卻往往混雜不清。這幾

個問題實有必要徹底解決，才能建立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確當

的基本概念。 

解答這些問題的步驟與方法，我們將首先回答什麼是「文

體」？什麼是「文類」？從語言層面來說，這是形式邏輯上，

對「文體」與「文類」這兩個關鍵詞的概念界說。然而，問題

並非那麼單純。在本文所設想的論題中，這個問題不僅是研究

者在提問：「什麼是文體？」與「什麼是文類？」同時也是古代

                                                 
7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學》（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 
8 詹瑛，《文心雕龍的風格學》（臺北：木鐸，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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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文家或文論家在做這樣的提問。因此，我們對這問題的解

答，就不能只是採取形式邏輯上的「唯名定義」（nominal 
definition），亦即僅對「文體」與「文類」二詞本身去做語義上

的界說。唯名定義下的「文體」即是「文章之體」；「文類」即

是「文章的種類」。這樣的界說，對我們理解古人之「文體」與

「文類」概念的實質涵義，了無助益。當然，我們也不能只是片

面地依照研究者自己的概念，對這兩個詞彙做出「規創定義」

（stipulative definition）。因為，當我們使用這兩個關鍵詞去論述

古代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上有關「文體」與「文類」的實踐與

認識的文本時，所謂「什麼是文體、什麼是文類」這樣的問題，

就不只是我們自己在論述上所面對的形式邏輯問題，而必須在

形式邏輯有關詞彙定義的基礎上，推向詮釋學上對歷史既存文

本的意義詮釋問題。因而，這二個關鍵詞涵義的解明，已預存

著詮釋學上如何達到「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9的

方法問題。然則，我們解答這樣的問題，必須一方面進行主觀

性的理解，一方面也必須在歷史語境中，針對文本進行相對客

觀的語義分析。準此，則第一個問題與第二個問題就必須整合

起來論述。其進行的步驟是，先分析「體」與「類」這兩個單

詞的「詞典性涵義」；接著，再分析它被置入社會文化日常生活

語境中，如何「聯類延展」為「一般概念性涵義」；最後分析它

被置入古代「文體」與「文類」的論述語境中，如何「聯類延

展」為「理論性涵義」。最後，再分析由「體」與「類」所構成

做為關鍵性術語的幾個合義複詞，如體裁、體製、體貌、體式、

體格、體要、文體、文類等，在古代「文體」與「文類」論述

的總體語境中，這些關鍵詞各有何「理論性涵義」。 

                                                 
9 「視域融合」指通過詮釋學經驗，詮釋者和文本獲致某種共同的視域，同時詮釋者

於文本的他在性中認識了文本。參見加達默爾（H G Gadamer• • ），《真理與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洪漢鼎譯，（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3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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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了第一、二個問題之後，我們才能據以回答第三、四

個問題。古人在使用詩、賦、頌讚、銘箴等詞時，多以單詞出

現，很少加上「體」字或「類」字，成為「詩體」或「詩類」、

「賦體」或「賦類」等複詞。因此，這些名稱究竟是「文體」之

名或「文類」之名？便引起現代學者的歧見。其實，這個問題

必須以上述第一、二個問題所獲致的答案為基礎，而後進入文

本語境中去詮釋。這也就不只是形式邏輯上對詩、賦等名稱的

界說而已；同樣必須涉入歷史文化情境，以理解在古代有關「文

體」與「文類」的實踐與認識脈絡中，二者究竟有何概念上與

實存上的關係。準此，則第三、四個問題，同樣也得整合起來

論述。以下就依循所設定的步驟及方法，進行「問題」與「答

案」對應的分析論述。 
 

二、「文體」涵義分析 

（一）小引 

這一節，我們要解答「什麼是文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

假如僅是形式邏輯上的問題，那就只要對「文體」一詞加以定

義就行了。然而我們的問題層次不可能這樣簡單的定位。因為

我們的論題既在於詮釋中國古代關於文體的實踐與認識，則當

然就無法脫離實在對象，只當作形式邏輯上語詞的定義。而所

謂「實在對象」，指的是中國古代已發生的文化產物，因此是有

時間性、語言性的歷史存在。這種文化產物主要是有關「文體」

的實踐與認識。我們在這裡，將「實踐」定義為秉持某種觀念

而依藉某些技術進行實際操作的行為以及它所具現的產品，諸

如一切有關文章的創作與分體編纂。「認識」則指以「文體」的

實踐經驗為對象所行的理智思維活動及其知識產物，亦即古代

有關「文體」的論述。因此，「什麼是文體」這個問題，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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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就必須從古代有關「文體」的實踐與認識的文本及其歷史

情境進行詮釋，以獲致貼切的實質涵義。 

「文體」是一個以「文」為領屬性加詞而「體」為端詞的「組

合式合義複詞」。從「唯名定義」而言，「文體」就是「文章的

體」。何謂「文章」？這裡我們暫不涉入由於不同的「文學觀」

對「文章」所做不同的實質內涵定義；而最廣延地指涉「以語

言文字做特定形式組構而形成有意義的文學性篇章」。然而「體」

這個單詞，又如何定義？仍是不明白。因此，針對「什麼是文

體」的解答，「體」字的實質涵義，無疑就是關鍵。這個問題，

在現代有關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成果中，很少人做出切實於

史料文本而精密分析的詮釋。徐復觀所謂「體製、體要、體貌」

的「文體三義」之說10，其中存在若干誤謬以及未經分析的概

念混淆。最顯著的誤謬是對「體要」的詮釋，既誤讀史料文本，

又做出不合邏輯的推論。我在〈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

念架構」〉一文中，已詳作析辨11。至於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

學論稿》中，以「文體」一詞指文本的話語系統和結構體式，

又認為一種「文體」的基本結構，有「外在結構」的「體制」、

「語體」與「內在結構」的「體式」、「體性」四個層次12。這種

說法，頗屬個人的規創，未必能與古代的文體論述文本達到詮

釋上的「視域融合」。所謂「話語系統」，其義頗為含混，界說

得相當不明確。而若干關鍵詞的使用，也不切合古人常見的義

例。例如他自己就明說：「體式原指體裁，本文特指文體的表現

方式」。但是，非僅古人所謂「體式」並不完全等同於「體裁」，

而且郭氏將「體式」用以指「表現方式」，即賦、比、興或抒情、

                                                 
10 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頁 18-19。 
11 顏崑陽，〈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六朝文學觀念叢論》（臺北：正

中書局，1993 年），頁 131-139。 
12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2005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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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等13，也不切古人用詞之義例。而「語體」一詞，亦未見

作者徵引史料，證說古人習用此詞以指文章的修辭方式或語言

風格14，故「語體」一詞係包括郭氏在內的現代學者所新鑄15。

至於用「體性」一詞指「文體的審美對象和審美精神」16，更

是其義不清。從美學理論而言，審美精神係屬審美主體，而審

美對象乃是審美主體之所對。審美主體，在文學創作中，通常

指涉「作者」之精神生命。而「文體」若是指客觀的文類之體

製（或體裁），則是語言形構而非審美活動之主體，何審美對象

之有？又若指被創作出來的作品之「體貌」或「體式」，則審美

活動已告完成，主客辯證融合在作品中，如何能分別指其審美

對象與審美精神？除上述兩人之外，學界還有些說法，也都是

各陳己見之說，未能切合史料文本去進行分析論證。17 

前行研究成果之所以不能清楚而正確地詮釋「文體」的涵

義，主要都是因為在方法上，未能貼切於文本的語脈與歷史情

                                                 
13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13-15。 
14 同上註，頁 9-13。 
15 大陸地區學者常見使用「語體」一詞，以指文章之修辭，除郭英德之外，又例如李

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專節討論「語體規範」(上海：古籍，2005 年 2 月)，頁

49-54。錢倉水，《文體分類學》指出「語體又稱辭體」，是現代語言學者研究修辭時

所提出的概念，側重語言的修辭現象。《辭海》就將「文體」視同「語體」(南京：

江蘇教育，1992 年)，頁 2-3。 
16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17-18。 
17 例如朱豔英主編《文章寫作學》認為，文體結構的淺層因素包括五個層次，即形態

格式、語言風格、表達手法、結構類型、題材類型。這五個層次大致構成一個由外

及內的結構系統（長春：東北師範大學，1991 年），頁 17-19。錢倉水，《文體分類

學》認為文體或指文章體裁、或指文章風格、或指文章結構、或指文章修辭，而他

在本書中將「文體」界定為「文章的體裁」。同註 15，頁 1-3。童慶炳，《文體與文

本的創造》認為：「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

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昆明：雲

南，1994 年），頁 1。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認為文體指文章的體裁、風格、

篇體，而三者有機聯繫。同註 1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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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進行精細的分析；而過度訴諸籠統的綜合印象或自行規

創其義，以提出主觀的「意見」而已；但是，學術史的知識，

必須依據足夠的史料與有效的方法去分析論證，才能做出恰切

的判斷，而不能只停留在個人主觀的「意見」表述。故我們對

這一問題，將呼應文本語境的主觀理解，而依據多量的直接相

關史料，進行「文體」涵義之分析以及邏輯推論，最後綜合出

有效性（validity）的詮釋。其分析步驟已在前文中做了說明。 

（二）「體」字之「詞典性涵義」與「一般概念性涵義」分析 

「體」字，《說文》云：「體，總十二屬」。所謂：「總十二屬」，

段玉裁注云：「首之屬有三：曰頂、曰面、曰頤。身之屬三：曰

肩、曰脊、曰臀。手之屬三：曰厷、曰臂、曰手。足之屬三：

曰股、曰脛、曰足。」然則「體」字的詞典性涵義，顯然是從

外延實指「人體」，並對其外在的共同特徵加以描述，以做為它

實質的涵義。我們可以就這內涵的共同特徵，再加以分析，以

得出更為普遍性的抽象概念。 

「屬」字有很多涵義，其中與「總十二屬」這句的語境有關

者應有二義： 

1、連結，《說文》云：「屬，連也。」《呂氏春秋•精通》

云：「其根不屬也。」高誘注：「屬，連也。」 

2、依附於主體或整體上的個體或部分，例如《左傳•宣

公十七年》：「（郤子）請以其私屬。」杜預注：「私屬，

家眾也。」也就是郤子大夫家中的「部眾」。「部眾」

依附於主子，而為一完整的群體，故稱為「部屬」。其

他如眷屬、屬邑、屬國皆為此義。 

  我們若以此二義詮釋「十二屬」，就是指「十二個相互連結

的部分」。段玉裁明確地指出這十二個部分，就是人之「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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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各分為三部分的頂、面、頤、肩、脊、臀、厷、背、手、股、

脛、足。而「總」字之義，則是「結合為整體」。《說文》云：「總，

聚束也。」段玉裁注進一步詮釋「總」字，分解為「悤」與「糸」。

「悤」有「散」之義，即「零散」的意思；而「糸」則有「束之」

之義。合而言之，即將零散之物聚束在一起而成為整體。此一

字義引伸應用甚廣，例如《淮南子•精神訓》：「萬物總而為一。」

高誘注：「總，合也。」 

我們將上述分析加以綜合言之，則「體」字的本義，是指

涉人的身軀乃連結十二部分為一完整之「體」。而「連結」時，

勢必要依循一定秩序或規律；從哲學上來說，多物之間必然要

以某種「秩序」（order）取得特定關係（relation），才能統合為

「一體」。故劉熙《釋名》解釋「形體」之名，即掌握此一概念，

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裡大小，相次第也。」所謂「次

第」就是具一定「秩序」的「關係」。 

古人解釋一個語詞之本義，多依循造字時的發生實況而採

取指涉性的「外延定義」（extensional definition）。雖然，其陳

述往往就指涉之物而外顯某些特徵，以做為實質涵義，但多屬

個殊而具體，缺乏普遍抽象之義。以「體，總十二屬」為例，「體」

字明確指涉「人體」，雖就人體外顯之特徵「總十二屬」，以做

為其概念的實質涵義；但相對於「萬物」此一共類（genus）而

言，「人」的外表畢竟只是某一殊種（species）的形徵。因此，

假如「體」字只限定於指涉「人」的身軀，便無法在更為廣延

的範圍內適用其義。古人將「體」字的本義引伸而用之，也就

是在推擴其適義範圍。而引伸義並非全無規則，它實為一個語

詞本義的「聯類延展」，也就是以「聯類」做為「延展」的規則。

凡具有與「人體」類似特徵之存有物——將局部或個體依特定

關係連結為整體，才適合用「體」字去指涉或表徵。而「聯類

延展」其適義範圍，則越往更大的「共類」延展，就越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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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特徵。 

我們嘗試在上述「體」字之「詞典性涵義」分析的基礎上，

以古人將「體」字「聯類延展」其適義範圍的文本為依據，分

析並歸約出它的「一般概念性涵義」，約為下列三端：1、物身

義；2、形構義；3、樣態義。 

所謂「物身義」，即「體」字的概念就指「事物的自身」。

此義在中國哲學上，經常被拿來與「用」相對，而形成義蘊非

常複雜的「體用」觀。在這一語境中，「體」字多指形上的「本

體」或事物的「本質」。例如《老子》三十八章，王弼注云：「萬

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又例如《論語•學而》

「禮之用，和為貴」句，朱熹注云：「蓋禮之為『體』雖嚴，而

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上舉二說，皆「體」

與「用」為對，卻又相即不二。王弼以「無」為萬物存有之「本

體」，而朱熹所謂「禮之為『體』」，即是指「禮」之「本質」。

此「物身」之義指的是即乎經驗現象又超乎經驗現象的形上本

體。 

不過，以「體」字指「物身」，在中國古代另有非形上義的

一般常識性用法，大抵都就經驗現象諸物，隨所聞所見而指實，

例如《六祖壇經》第十五章云：「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

乃以可見之「燈」為「體」，即指其物之自身。朱熹為了切近日

常生活事物以說明「體用」，乃云：「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

是體，見是用。」18又以「水」為喻，云：「（水）只就那骨處

便是體」，但當其「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19。凡此，

都是隨所聞所見指實以說「體」；「體」就是指其物之自身，但

並非先驗之形上義。綜上所述，「體」字由「人體」之義「聯類

                                                 
1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王星賢點校本），卷 1，

頁 3。 
19 同上註，卷 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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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為一般性概念，泛指「物身」，或為形上先驗之本體、本

質，或為形下可經驗之物體。 

所謂「形構義」，即「體」字的概念乃指「事物的形式結構」。

事物的形式結構，從前文對人體「總十二屬」的語義分析，可

知必然是「部分」與「部分」之間，或多物之間，依某種「秩

序」取得特定「關係」而「連結」為統一的「整體」。故其中隱

涵著「分解」與「連結」的相對性作用。由「部分」形成為「整

體」或由「多物」構造為「一體」，是「連結」的作用。由「整

體」拆開為「部分」，或由「一體」離散為多物，是「分解」的

作用。這不僅「人體」如此，凡有實在體之事物，皆是如此。

故由「人體」的「形構」可以「聯類延展」到一切實在事物的

「形構」。然則「體」字便具有一般概念性的「形構」之義。例

如《周禮•天官•序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鄭玄注云：「體，分也」，亦即將「整體」的國家

「分解」為若干行政區域。如此，則國家便顯現某種「形構」矣。

又例如《禮記•文王世子》：「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鄭玄注

云：「體，猶連結也。」周代除分封宗親之外，更授異姓者以官，

將他們與周姓宗親「連結」為「一體」，彼此之間當然存在一定

的「形構」；這是「橫向」的連結。又例如《儀禮•喪服》：「正

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賈公彥疏云：「以其父祖適適相承

為上，己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適，即嫡。「適適

相承」是一代一代以嫡相承繼，而謂之「正體」。這是「縱向」

的「連結」。 

綜上所述，則「體」字「聯類延展」為一般性概念，可指

一切實在事物依藉「分解」與「連結」的相對性作用而實現具

有一定「形式結構」的「整體」，是為「形構義」。 

所謂「樣態義」，是「體」字的概念指「事物的式樣姿態」。

「形式結構」是由分析與綜合的認識所獲致的客體徵相。一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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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形式結構徵相，都是可分析的，而且也必由分析再加以綜

合，才能有效地認識。例如一篇文章，其語詞章句，都是可分

析的部分要素。分析，識其各個部分。綜合，知其部分與部分

在整體結構中的關係。而「樣態」則是不經分析而由直觀綜合

所認識的事物徵相，那是一種整體表象性的「式樣姿態」。例如

一篇文章，由形式與內容有機融合而具現的美感形相，乃直觀

綜合之所見；不待分析，即可整體地把握。《詩經•大雅•卷

阿》：「顒顒卬卬，如圭如璋。」鄭玄箋云：「體貌，則顒顒然敬

順。」孔穎達疏云：「顒顒，是睹其形狀，故以為體貌敬順。」

如此，則「體貌」是當下直觀其「形狀」而所認識到整體表象

性的「式樣姿態」。又《北史•高昂傳》：「龍眉豹頸，姿體雄異。」

句中「姿體」之「體」字亦顯然是直觀所見之「樣態」。這與經

由分析再綜合所認識的「形構」不同。 

綜上所述，則「體」字「聯類延展」為一般性概念，可指

一切實在事物由直觀所認識到整體表象性的「式樣姿態」，是為

「樣態義」。 

（三）「體」字在古代文體論述語境中的「理論性涵義」分析 

在分析「體」字的「詞典性涵義」與「一般概念性涵義」

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從文體實踐與認識的相關文本，分析詮

釋「體」字在古代文體論述的語境中究竟有何「理論性涵義」。 

「體」字在「聯類延展」的適義範圍中，「文體」當然包含

在內，因為「文章」之為實在之物，分解觀之，必有「形構」；

而整體觀之，必有「樣態」。它有時以單詞出現，有時以合義複

詞出現。複詞的問題，後文再討論；這裡先說單詞。當「體」

字以單詞出現時，或指文章之「物身」、或指「形構」、或指「樣

態」、或兼具二者甚至三者，全隨上下文的意義脈絡而定。「物

身義」假如表述的是「文學」此一事物超越個別具象文章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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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身」（ipsum esse），那是有關文學「形上本質」（metaphgsical 
essence）的抽象概念。劉勰對文學的「本質」，就是從根源性的

形上之「道」開始探究。然而，在「文體」的論述中，所謂「文」

指的卻是個別具象之文章，「體」字所指涉的「物身」也是具象

事物之「如此這般」的「物性本質」（physical essence），以及

相應於此一本質所具有的功能。例如詩賦之為詩賦、書記之為

書記、論說之為論說、哀辭之為哀辭等，其自身皆有此文體之

為此文體的本質與功能。準此，則曹丕《典論•論文》所謂「文

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其中「體」字所

表述的「物身義」，就比較傾向於文學「形上本質」的概念。其

意不在論述「文體」，卻可做為「文體」知識的「本質論」基礎。 

在古代文論中，「體」字之用以表述具象文章之「物身」者，

較早當為陸機〈文賦〉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其為物

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20。其後，摯虞《文章流別論》所謂

「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21，其「體」字亦是此義。「哀辭之

體」即「哀辭之為哀辭的自身」，而此「體」之本質，乃「以哀

痛為主」。至於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也表述了曹植、王粲以個人材性構成其文章「自身」

的本質，「體」字同樣有「物身義」。這種用法，《文心雕龍》最

為常見，例如〈徵聖〉云： 

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書契斷決以象夬，文

章昭晣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

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22 

                                                 
20 〔晉〕陸機，〈文賦〉，參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

局，1982 年），冊 5，卷 97。 
21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同前註，冊四，卷 77。 
22 〔梁〕劉勰，《文心雕龍•徵聖》，參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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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本，「體」與「用」對舉。所謂「立體」，指的是往

聖先賢創造「書契」以決斷諸事，述作「文章」以顯明道理。

如此，則以「文字」為形式而以「道理」為內容的「文章」之

「體」便建立了。「體」字，即指文章之「自身」，是為「物身義」。

又例如〈通變〉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凡詩賦書記，名理

相因，此有常之體也。 

「常」是「恆定不變」之義，凡屬「恆定不變」者皆是某事

物之為某事物的「本質」，亦即某事物之「自身」。此「本質」

在文章之「體」而言，例如詩賦書記等文類，乃是由「名理相

因」所形成，而既有是「名」，必有所指之「實」。此所指之「實」，

亦必有其「自身」所具之本質與功能，也就是此一文類之「體」

得以成立的「理」據。不管「變文之數」如何「無方」，此一文

類之「體」的「自身」仍是「恆定不變」，故謂之「常體」。準

此，在這一語脈中，所謂「設文之體有常」、「此有常之體」，其

「體」字之義，即指「物身」，而且是「物性本質」的概念。此

義在《文心雕龍》之中，如〈書記〉所云：「書之為體，主言者

也」、〈論說〉所云：「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總術〉

引顏延之云：「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等，其「體」字皆可理解

為「物身」之義。 

在「文體」的論述中，「體」字之義最具「理論性涵義」者

猶不在「物身」，而在「形構」與「樣態」。因為這才是構成文

章之「體」，在表象上可資辨識的要素。從「文體」的認識而言，

文章的「物身」，也必須經由對「形構」、「樣態」的辨認才得以

判斷。 

所謂文章「形構」，在文體理論上的涵義，指的是語言文字

或其他相關因素之間，形式上的「秩序性組構」。此義在文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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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文本語境中，極為常見。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文學上

所謂「形構」至少有二義：一指先於個別作品而既定的形構，

我們稱之為「基模性形構」，例如「四言體」之詩，每句四個字，

隔句押韻，這是詩體發展到「規範階段」，形成既定格式而為詩

人們所共同遵循的「基模性形構」。它可以是超越個別作品的題

材內容而為概念性模式的存在，此即《文心雕龍・通變》所謂

的「有常之體」，亦即後文所要詳説的「體裁」、「體製」；另一

指與題材內容不能分離的形構，亦即西方「形式主義」

（Formalism）所謂「有意義的形式」。我們稱它為「意象性形構」。

這「意象性形構」當然不能脫離語言文字而成立。因此所謂「形

構」，如就個別具象之文章而言，並非一無內容之「空形式」。

它指的是文章內各意義單元之間的「秩序性連結關係」，而最終

會表現為整體的「樣態」。這就是《文心雕龍・通變》所說，在

「有常之體」的規範下，復經「文辭氣力」的「變文之數」而具

現的文章之「體」，亦即後文將做詳說的「體貌」、「體式」、「體

格」。因此「形構」與「樣態」乃是分別說的抽象概念，如在個

別具象文章的實存狀態中，這二者不能截然分割，並且最終必

以整體的「樣態」呈現而存在。 

在古代文體論述中，凡所謂「四言體」、「五言體」、「七言

體」、「古體」、「律體」、「雜言體」、「齊言體」等，明顯是語言

文字依「基模性形構」加以組構而成，故這些「體」字當為「形

構」之義。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

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其中

的「體」字在語脈中明顯是「基模性形構」之義。此外鍾嶸〈詩

品序〉舉〈南風〉、〈卿雲〉以及夏歌、楚謠為證，而斷言「雖

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23。蕭統〈文選序〉歷述《詩經》

以至漢代之詩，而謂「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

                                                 
23 〔梁〕鍾嶸，〈詩品序〉，參見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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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24。這些論述中所指稱的「體」，

其為「基模性形構」之義也明矣。若論「體」字此種用法，當

然還是以《文心雕龍》為大宗。茲舉數例以證之： 

〈樂府〉云： 

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 

〈詮賦〉云： 

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

合賦體，明而未融。 

〈章句〉云： 

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

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

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

尾一體。 

〈附會〉云：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

克終厎績，寄深寫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

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

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上引文本〈樂府〉所謂「朱馬以騷體製歌」，「騷體」之「體」

指的即是屈騷所創，每句皆有「兮」字為節奏的格式化「體製」，

也就是「基模性形構」。〈詮賦〉所謂「賦體」之「體」，明顯亦

是此義。至於〈章句〉乃論述宅章構句之法，所謂「體必鱗次」、

「首尾一體」，指的明顯是篇章語言文字的「形構」。〈附會〉所

論述也是篇章構作，連絡照應之法，所謂「首尾相援」的「附

                                                 
24 〔梁〕蕭統，〈文選序〉，參見《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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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體」，其「體」字當然也是此義了。而且這兩段文本所論已

涉及書寫時，對文章之修辭、構句、謀篇的實際操作，即〈通

變〉所謂的「變文之數」。其具體的成果便是「意象性形構」了。 

所謂文章「樣態」，在文體理論上的涵義，指的是作品完成

之後，整體直觀所呈現的「式樣姿態」。這「樣態」實乃融合了

語言形式與題材內容所成之「美感形相」，可用各種形容性語彙

加以描述，例如典雅、清麗、雄渾、平淡等。「體」字此義在文

體論述中，亦極為常見。例如，傅玄〈連珠序〉云：「班固喻美

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25以「弘麗」描述班固連珠之

作而謂為「得體」，則「體」字明顯是整體「樣態」之義。陸機

〈文賦〉云：「混妍蚩而成體」，以「妍蚩」相混形容文章之「體」，

則「體」字亦是指「樣態」。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云：「屬

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

味。」26這段話中，以「繁、率、華、實」描述作品修辭的「樣

態」，其中二個「體」字，明顯都是這一涵義。另如鍾嶸〈詩品

序〉批評永嘉「玄言詩」之乏「建安風力」之後，稱許「郭景

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其

中「體」字，指的是作品的「樣態」。《詩品》卷中稱郭璞詩「始

變中原平淡之體」，可與序文「變創其體」呼應。《詩品》此種

「體」字之義用得非常多，卷上稱曹植詩「情兼雅怨，體被文質」、

稱陸機詩「舉體華美」；卷中稱張華詩「其體華豔」等。凡此「體」

字皆屬「樣態義」。至於《文心雕龍》，以「體」字為「樣態」

之義，則更為多見。茲列舉數例為證： 

〈銘箴〉云： 

銘兼褒贊，固體貴弘潤。 

                                                 
25 〔晉〕傅玄：〈連珠序〉，同註 20，冊 4，卷 46。 
26 〔梁〕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同註 20，冊 7，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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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誄碑〉云： 

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 

〈體性〉云：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

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

曰輕靡。 

〈體性〉云：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 

〈序志〉云： 

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 

上引幾段文本，或就某文類如「銘箴」而規範其「體」，所

貴者「弘潤」；或指某作品如曹植之〈文帝誄〉而評其「體」為

「繁緩」；或超越個別文類及作家作品而歸納文章為「八體」，即

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或推斷

賈誼由於性情俊發，故其文章之「體」清；或總說古來文章，

皆以「雕縟」而成「體」。凡此，所謂「體」者皆是文章整體直

觀所顯現之「樣態」。「樣態」與「結構」不同，它是一種難以

分析而多由直觀所獲致的具體形相。 

綜上所述，在文體的論述中，其「體」字分解而言，不外

指文章之「物身」、「形構」、「樣態」三義；而在實際的語境中，

究屬何義？必須循上下文脈絡，才能獲致確當的詮釋。當然有

些文句中的「體」字，它的涵義比較複雜，往往兼具三義或二

義而為複合性概念，必須經過精密分析，才能獲致確解。兼具

三義之複合性概念者，例如〈宗經〉：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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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

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段文本中，「體約而不蕪」的「體」字，明顯是指語言文

字的「形構」。分解地說，它是「文體」諸多構成的要素之一。

至於「體有六義」之「體」字，在這一語境中，則兼具了「物

身」、「形構」、「樣態」三義。它不但指以「經」為理想範式的

文體「自身」，同時也分解地指述了形成這一文體的諸要素，即

情、風、事、義、體、文等彼此的「結構性關係」，終而更指述

諸要素辯證融合之後所顯現的整體「樣態」。 

兼具「形構」與「樣態」二義的「體」字，可以《文心雕

龍•頌讚》對「讚」體的指陳為例，云： 

……然本其（讚）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

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

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 

這段文字是對「讚」這一文類之「體」所做概括性的陳述。

在這一語境中，「體」字兼涵「形構」與「樣態」二義。何以知

其然？「本其為義，事生獎歎」，指陳「讚」這一文類乃以對人

事之獎勵讚美為主，這就涉及題材、主題之內容了。而篇幅短

小，「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便指出其語言文

字的「形構」了。而合此內容與形構，乃成「約舉以盡情，昭

灼以送文」的「樣態」矣。這就是「讚」的「體」。這段文本中，

「篇體」之「體」字偏指「形構」；而總結所謂「此其體也」，此

一「體」字則兼涵「形構」與「樣態」二義。不過「形構」與

「樣態」具足，則其「物身」便已實存。故「形構」、「樣態」二

義是文本語言表層所直接陳述之義，而「物身」之義則亦隱涵

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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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文體論述中「體」字之合義複詞的「理論性涵義」分

析 

分析詮釋了「體」字在各文體論述不同語境中的三種涵義

之後。我們就可依此再進一步分析詮釋當它以合義複詞出現

時，究竟有哪些「理論性涵義」？「體」字的合義複詞，可先

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體」字在下面做為端詞者；一種是「體」

字在上面做為加詞者。茲分別說明如下： 

1、「體」字做為端詞，其上再加一詞，即為「組合式合義

複詞」。其上之加詞又可分為「領屬性加詞」與「形容性加詞」。

領屬性加詞與端詞「體」字組合之複詞，例如「文體」，指領屬

於「文章」的「體」，而其「體」字之義，則須再循上下文脈絡

而詮定；如前所論，不出「物身」、「形構」、「樣態」三義。以

此類推，「騷體」、「賦體」、「建安體」、「齊梁體」、「陶體」、「杜

工部體」等，其領屬性加詞，或為文類、或為時代、或為作家

等。至於形容性加詞與端詞「體」字組合之複詞，例如「正體」，

指某一正宗之「體」，《文心雕龍•明詩》云：「四言正體，則雅

潤為本」。「正」字用以形容「體」的性徵，而「體」字之義同

樣須循上下文而詮定。依此類推，變體、謬體、訛體、散體、

駢體、新體、律體、齊言體、雜言體等，皆是此一義例。 

2、「體」字做為加詞，其下接一端詞，而成「組合式合義

複詞」者。這類複詞，「體」字之做為加詞通常為領屬性質；則

其下之端詞，乃表示是領屬於文章之「體」的某種事物，例如

「體式」，「式」指範型性的事物樣態。「體式」，即是屬於文章之

「體」的某種範型性樣態。至於「體」字之義，同樣須循上下文

脈絡而詮定。《文心雕龍•體性》云：「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

此一語境中的「體」字，由於「雅鄭」的限定，當解為「樣態

義」。依此類推，體製、體裁、體貌、體格、體要等，皆是這一

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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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尚有一比較不常見的複詞或是詞聯，例如《典論•

論文》所謂「孔融體氣高妙」的「體氣」一詞、《文心雕龍•體

性》之篇名「體性」一詞。這兩個詞，從上列兩篇文本整體的

語境來看，應該不能詮釋為「氣」或「性」領屬於文章之「體」，

即「體之氣」、「體之性」。「氣」之與「體」及「性」之與「體」，

是對等平列的關係，故「體氣」、「體性」可視為「聯合式合義

複詞」，用以指涉「體」之與「氣」或「性」相即不二、辯證實

存的關係；「氣」或「性」即「體」而顯現、「體」因「氣」或

「性」而形成。或者，「體」與「氣」、「體」與「性」只是二物，

而二詞也分別為不相涉的概念，那麼「體氣」、「體性」便僅是

詞聯而已。是「聯合式合義複詞」或是「詞聯」？須視上下文

脈而詮定。就《典論》與《文心雕龍》上引文本而言，當以合

義複詞為適當。 

古代在文體論述中，同一合義複詞的使用，其實並無完全

一致的義例，往往也隨個人在文本的語境中，循上下文脈而成

義。不過，由於複詞拆解為單詞，其字之訓解為某義，仍然有

跡可尋；故而一個複詞的涵義，應能分析詮釋出比較適當的界

說。在古代文體論述中有幾個合義複詞乃是最主要的關鍵性術

語，使用得相當廣泛，實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的基本概念，有必

要逐一分析詮釋其涵義： 

1、體裁、體製 

「體裁」、「體製」（或作「體制」）二詞，其義相近。《說文》

云：「裁，制衣也。」清代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云：「制衣二

字，當合為製字」。「制」字，《說文》作「 」，云：「 ，裁也。」

其引伸有「法度」之義，《禮記•曲禮》：「必告之以其制」，鄭

玄注云：「制，法度。」裁製衣裳，必剪開布帛為領、襟、袖等

各「部分」，然後依一定之「秩序」而「連結」為「整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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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裁」、「體製」當指文體之「形構」，並且多繫屬某一特定文

類而言，為「基模性形構」之義。 

體裁、體製二詞在六朝時代的文體論述中，其使用還不算

多。宋代以後，尤其明清時期，就用得非常普遍了。蕭繹〈內

典碑銘集林序〉云：「或翻復博涉，體製不工」，其語義不是很

明確，從「翻復博涉」來看，「體製」似指題材的剪裁與組織，

與「形構」有關。《文心雕龍》中，未見「體裁」一詞；「體製」

以及「體制」二詞也僅各出現一次。〈定勢〉所謂「箴銘碑誄，

則體制於弘深。」此句中「體制」非作名詞，難以做為範例討

論。至於〈附會〉云： 

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

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

可替否，以裁厥中。 

這段文本中的「體製」一詞，其涵義很明確。從「獻可替

否，以裁厥中」言之，顯然「體製」須經題材之剪裁而成，故

《文心雕龍》雖未見「體裁」一詞，但此處已涵其義。至於「必

以情志為神明」云云，以下這段文字明白規定「體製」必由文

章題材內容與語言形式各「部分」加以有機結構而成。顯然此

說兼涵形式與內容而言，但「體製」所指涉的不是結構完成之

後所顯現的整體「樣態」，而是可分析之各「部分」間的「秩序

性連結關係」，故當為「形構義」。 

至於「體裁」一詞，顏之推《家訓•文章》云：「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27。「體裁」一詞在此上下文脈中，

其義不甚明確，似兼「辭」與「意」而言。沈約《宋書•謝靈

運傳論》云：「延年之體裁明密」，以「明密」形容「體裁」，指

                                                 
27 〔北齊〕顏之推，《家訓》，卷 4。參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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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是顏延之的作品，其語言形式的修辭鮮明與題材內容的結

構細密。鍾嶸《詩品》卷中稱顏延之詩「體裁綺密」，正與沈約

之說相似。此一「體裁」雖必以文類之「基模性形構」為基礎，

卻針對特定作家的具體文章而言，其顯義當偏指「意象性形

構」。 

魏晉六朝之後，「體裁」、「體製」二詞在文體論述中便極為

常見。規約其義，大致可分為二： 

一是以「體裁」或「體製」指涉文章之「形構」。例如明代

徐師曾在《文體明辯》的序文中云： 

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28 

這段文本，將文章之「體裁」類比為宮室之「制度」、器皿

之「法式」，明顯是「形構」之義。而且，我們還必須注意，說

「宮室」、「器皿」，都是就「類」而言，不就個別一室一器而說，

故所謂「制度」、「法式」也都指某一「類」事物的普遍性，故

其所喻稱之「體裁」，指的當然也是某一「類」文章之普遍性的

「形構」，即一「類」之體而非一「篇」之體。 

顧清〈答聶文蔚論文體書〉云： 

體製之說，鄙懷尚有所疑。譬之作屋，體製則規模、品式，

如門、塾、堂、寢、廄、庫……各適其宜者是也。29 

這段文本，將「體製」類比為建造房屋的佈局，門、塾、

堂、寢等各部分，依適當之位置加以安排而連結成整體的結構。

所謂「規模、品式」，乃是「形構」概念，則「體製」當指文章

                                                 
28 〔明〕徐師曾，《文體明辯》（日本京都：中文，1988 年，影印嘉永五年刻本），卷 1，

頁 3。 
29 〔明〕顧清，《東江家藏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四庫全書珍本），

第三集，冊 8，卷 39，頁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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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連結為整體的「形構」，其義甚明。 

二是以「體裁」或「體製」指涉文章之「樣態」。例如蘇天

爵《元名臣事略》稱讚王磐的文章，云： 

沖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纖新以為奇，不取隱僻以為

高。30 

這段文本形容王磐的文章「沖粹典雅」，乃得「體裁之正」；

則「體裁」一詞顯然是指文章所表現整體的「樣態」，而不是可

分析的「形構」。 

辛文房《唐才子傳》稱述皇甫曾的文章，云： 

體製清緊（潔），華不勝文，為士林所尚。31 

這段文本所謂「體製清緊（四庫本作潔），華不勝文」，即

是描述皇甫曾的文章由於修辭之不蕪雜又不繁麗所形成的整體

樣態，則「體製」一詞為「樣態」之義。 

  從上引幾段文本來看，古人用詞，其義例並不完全一致。

這種情況，假如我們僅對歷史既存的事實進行詮釋，則當肯認

古人確以「體裁」、「體製」兼指文體的「形構」與「樣態」。然

而，假如我們對古人這種用詞的義例加以後設的批判，則依據

前文對「裁」、「製」所做字義的訓解，「體裁」、「體製」二詞，

自當以指文體可分解之「形構」較為恰當。近現代有關文體學

的論述中，有些學者大致也都以「體裁」、「體製」指涉上述文

章語言文字「形構」之「體」32。準此，我們經過分析之後，

                                                 
30 〔元〕蘇天爵，《元名臣事略》（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武

英殿聚珍版），冊 4，卷 12，頁 12b。 
31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參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冊 1，卷 3，頁 571。 
32 例如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參見同註 1。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

參見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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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綜合判斷是：在文體論述上，「體裁」或「體製」所指涉

的應該是文章可分析的「形構性之體」。這是基本定義，至於「體

裁」或「體製」在實質內涵上還可區分出多少種類型，這需要

從實存的文章再作更精細的分析，當另專文討論。 

2、體貌 

「體貌」一詞，從語言文字表層義即可詮釋為「文體的樣

貌」。在上文一般概念性涵義的論述中，我們已引《詩經•大雅•

卷阿》的鄭箋云「體貌，則顒顒然敬順」，於此明白見出「體貌」

一詞的涵義。此詞在文體論述中，使用並不廣，不過就詞義而

言，其用以指涉文章的「樣態」卻頗為適切。《文心雕龍》中，

「體貌」一詞凡三見。〈書記〉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

其事實。」句中「體貌」解作「體察形貌」，是一個詞結而非合

義複詞，與文體的「樣態」之義無涉。又〈章句〉云：「夫文象

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

宇也。」句中「體貌」一詞固為「樣態」之義，但在語境中指

的卻是「文字」之做為「語言」的符號性樣態，這屬於「體」

字的一般概念性涵義，與文體論述非直接的關係。又〈時序〉

云：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

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

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 

這段文本中的「體貌」一詞，諸家注釋多解為「禮敬」，並

引證《戰國策•齊策》：「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以及

《漢書•賈誼傳》：「體貌大臣。」33此說固然有據，而「體貌」

                                                 
33 例如黃叔琳，《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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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非名詞而為動詞，並且與文體論述無涉。然徐復觀〈文心

雕龍的文體論〉卻將它當作名詞，解為「文學的藝術性形相」，

而且視為《文心雕龍》之「文體論」的主要術語之一，與體製、

體要並稱「文體三義」。當然，「體貌」一詞直接解作「式樣姿

態」也有許多義例可證，除前文所引《詩經》之鄭箋及《文心

雕龍•章句》所謂「言語之體貌」而外，還可舉出不少例子，《漢

書•車千秋傳》：「千秋長六尺餘，體貌甚麗。」《後漢書•徐防

傳》：「體貌衿嚴。」又〈袁閎傳〉：「體貌枯毀」等。問題是在

〈時序〉這段文本的語境中，應作何義？諸家之說，固為有據，

但徐復觀的說法，也可為一解。因為，「並體貌英逸」一句，一

則總結上文對魏武、文帝、陳思之陳述，而形容其文章「體貌」

甚為「英逸」；二則《文心雕龍》行文駢儷，「體貌」與「俊才」

為對，同屬名詞。如此，則「體貌」亦可不必轉解為動詞性的

「禮敬」之義。 

  「體貌」一詞在六朝之後的文體論述中，的確有做為術語

以指文體之「樣態」者，例如宋代王明清《揮麈錄》云：「當用

美詞以全體貌。」34方苞《本朝四書文》評嚴虞惇〈生財有大

道〉一文云：「義意深厚，筆力沉雄，無一膚濶之語，囂張之氣，

可謂體貌相稱。」35《四庫全書總目》之〈姚少監詩集〉條，

評唐代姚合之詩云：「刻意苦吟，冥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

到。」36以上這些文本語境中所謂「體貌」皆顯然指涉一篇作

品或一家詩文所表現的整體「樣態」。 

                                                                                                     
明書店）；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周振甫，《文心雕龍注

釋》（臺北：里仁書局）；詹瑛，《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等。 
34 〔宋〕王明清，《揮麈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學津討

原本），冊 4，後錄卷 6，頁 10b。 
35 〔清〕方苞，《欽定四書文・本朝四書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

庫全書），冊 485，卷 1，頁 157。 
36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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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則「體貌」一詞當可做為文體論述的術語，用以指

涉一篇作品或一家之作的整體「樣態」。 

3、體式、體格 

若論指涉文體的「樣態」，在古代文體論述中，「體式」、「體

格」二詞比「體貌」更為常見。然而，由於古人用詞之義例並

不一致，故「體式」、「體格」之涵義亦頗為複雜。 

首先，我們分析「體式」之義。「式」字與文體有關之義，

約有以下二端：其一是「法則」，《說文》：「式，法也。」《老子》

第二十八章：「為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其二

是「規格」、「式樣」，《增韻》：「式，樣也。」《北史•周太祖紀》：

「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所謂「新

式」，即新訂的「規格」。綜合言之，「式」指的是一種可為模則

的式樣。它既「具體」卻又「普遍」，也就是所謂的「範型」。 

《文心雕龍》中，「體式」出現一次，即〈體性〉所謂「體

式雅鄭，鮮有反其習」，以「雅鄭」描述「體式」，其為「樣態」

之義也甚明，故同篇中所述典雅、遠奧等「八體」之「體」，也

就是「體式」。這「八體」乃超越各別文類、作家作品，高度歸

約而成的文體「樣態」，故顯然具有「範型性」。六朝之後，在

文體論述中，使用「體式」一詞，亦有延續劉勰此一義例者，

例如明代吳訥在《文章辯體》的序文中引宋代真德秀云： 

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

態，乃為佳作。37 

這段文本所稱之「體式」是就「贊」與「頌」二個文類而

                                                 
37 此語未見於真德秀今本諸著作，參見吳訥，《文章辯體》（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291，頁 29。除此之外，〔宋〕王應麟《玉海》卷 204、明・

唐順之《稗編》卷 75，亦見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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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指出其「體式」當以「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

態」為「範型」，則所謂「體式」顯然是指文體具有「範型」性

的「樣態」，是直觀而致的整體美感形相，並可以為創作之法式。 

張鎡《仕學規範》云：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黄，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作，自然工

夫度越他人。38 

這段文本所謂「體式」則是就「人」而言，是指一「家」

之詩作的「體貌」，但因具有「範型性」，足為一般創作者學習

之「法式」，故可稱為「體式」。其「體式」經由文字修辭而具

顯，最後必表現為整體的「樣態」，形成作家作品個殊的美感形

相，古人稱為「家數」39。故就「樣態義」而言，「體式」與「體

貌」最大的差別，乃在於具有「範型性」與否。 

準此，「體式」之「樣態義」，可就一家之作而言，可就某

一文類而言，亦可超越一家一類而就普遍的美感形相而言，但

卻都必須具有「範型性」。這「範型性」可以是一種應然如此的

普遍規範，在作品未實現之先，乃是「觀念」中理想地存在的

「樣態」。前引劉勰、真德秀之說就是如此。另外，它也可以是

一種作品已完成而實然如此的個殊樣態。然而，由於它具有「範

型性」，可資創作之法式，故又超越個殊性而具有普遍性，形成

「個殊而普遍，普遍而個殊」的辯證關係。前引張鎡之說即是此

義。宋人學古，多以一家為範型，就是建立在這種「個殊而普

遍，普遍而個殊」的「體式」觀念上，頗不同於唐人支離破碎

的「詩格」。若從一篇或一家作品的「體貌」而言，千差萬別，

                                                 
38 〔宋〕張鎡，《仕學規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四庫全書珍本），3

集，冊 2，卷 39，頁 7b。以下再次徵引，概見此本。 
39 參見龔鵬程，〈中國文評術語偶釋〉之「家」條，《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

1990 年），頁 44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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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面目。然而文學史上，可為「體式」的一家之作，卻頗為

有限。自西漢到南宋，詩家何止千數，而宋代嚴羽《滄浪詩話•

詩體》所列「以人而論」之「體」，卻不過蘇李體、曹劉體、陶

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

體、少陵體、太白體……楊誠齋體等三十六家數而已。40 

「體式」一詞在古代文體論述中，也有被用以指涉文章之「形

構」者。不過這種「形構」並不指個別具體作品之文字修辭，

即不指「意象性形構」；而指某一文類先於個別作品之規格化的

「基模性形構」，義近於「體裁」、「體製」；不過，它比「體裁」、

「體製」更強調其範型性、規格性。例如，《四庫全書總目》之

〈啟劄淵海〉條，云：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四六體式。 

「四六體式」指的是駢儷四六文規格性的「形構」。「四六文」

與「散文」是中國非韻文類的二種主要「基模性形構」。故上引

文本所謂「體式」，其義與「體製」、「體裁」相近。 

清代《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其中〈諭大學士温達松柱李

光地蕭永藻王掞〉云： 

鄉會首場題宜減去經義兩道，改為性理兩道，並用八股體

式，俾人士知所誦習遵守，以崇實學。41 

清聖祖康熙諭令科舉考試的文章須用「八股體式」。所謂「體

式」指的是八股文的「基模性形構」。由於它具有範型性、規格

性，故考生必須「遵守」。 

                                                 
40 〔宋〕嚴羽，《滄浪詩話》，參見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河洛圖書，1978

年），頁 54。 
41 〔清〕康熙，《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四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

四庫全書），冊 434，卷 4，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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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體式」一詞也會兼指文體之「形構」與「樣態」，

這尤其在述及文類時，更是如此，例如清代陸世儀撰、張伯行

刪編《思辨錄輯要》云：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册、命、書、疏、啓、檄、

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42 

這段文本所論述的「體式」，乃針對詔、誥等文類，而強調

諸文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則「規矩」當指文類之規格化

的「基模性形構」，其義近乎「體裁」、「體製」，而「家數」如前

所述乃指一家作品之體貌而足為範型者，即前文張鎡《仕學規範》

所說老杜蘇黃「體式」之義。各文類對應於一定之「體裁」，必

然有其「範型性」之「體式」，即理想之美感形相，故劉勰在《文

心雕龍•定勢》中才會提出規範「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

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云云。而這些規範，在「敷理以舉統」

時，固為抽象概念，是理想中的普遍樣態；然而，當它「選文以

定篇」時，則必以某家作品的個殊樣態為範型，此即「家數」。

故各文類在「樣態」上所規定之「體式」，亦各有可對應之「家

數」為其範型。例如相應於「表」這一文類，《文心雕龍•章表》

就舉「陳思之表」為能具體實現其理想「體式」之作。 

  綜合上述，「體式」一詞在古代文體論述中，其義例並不一

致。如果我們的研究，只是在針對既存的文本進行詮釋，則必

須相應於上下文脈絡及相關語境去求解。然而，假如從後設批

判的觀點言之，則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體式」必須兼合著文

類「形構性」的「體裁」，以及作家作品「樣態性」的「體貌」

二個要素，再加上「範型性」此一規定，才是完整的涵義。然

則上引《思辨錄輯要》之說，可謂圓融。 

                                                 
42 〔清〕陸世儀、張伯行，《思辨錄輯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

成影印正誼堂全書本），冊 2，卷 5，頁 2b。以下再次徵引，概見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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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分析「體格」一詞。「體格」一詞，在古代文體論述

中使用甚廣，因而涵義也非常複雜，其義例頗不一致。它的詞

構，可以是組合式合義複詞，即「體之格」，「格」領屬於「體」；

也可以是聯合式合義複詞或詞聯，即「體」與「格」，二者對等

平列。然而不管是哪一種詞構，其義之複雜，關鍵乃在於「體」、

「格」二個單詞本身便已多義；既構成複詞，則其義更為繁複。

在文本的詮釋上，全得視上下文脈及相關語境而定。「體」此一

單詞，其義已如前述。至於「格」此一單詞，與文體論述有關

之義，至少有下列三種： 

1、樣態：《說文》釋「格」字本義為「木長貌」。「木長」

必有其「樣態」，故其引伸為「樣態」之義，亦屬合理。

宋代黃庭堅〈送長卿大學秋補〉云：「胸中已無少年事，

骨氣乃有老松格。」格者，形姿也、樣態也。 

2、規範：《禮記•緇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鄭注：

「格，舊法也。」又《後漢書•傅燮傳》云：「帝從燮

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李賢注：「格，猶標準也。」

依此，則「格」字有規範、法則、標準之義。 

3、差等：《陳書•宣帝紀》云：「稱物平施，何其遼遠。

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賦役

制度，其徵調依貧富人丁而有一定的科品差等，是為

「科格」。故「格」有「差等」之義。 

如此，則「體格」一詞在文體論述中，不管「體」指的是

「形構」或「樣態」都會再加上「規範」與「差等」之義。也就

是它指的是具有規範性與差等性的文章之「體裁」或「體貌」。 

六朝時代，未見以複詞「體格」作為文體論述的術語。然

「體格」的觀念實已有之。顏之推《家訓•文章》云：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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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

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這段文本乃顏之推依「挽歌辭」之「為生者悼往告哀」的

寫作規範，而批判陸機的〈挽歌〉三首「多為死人自歎之言」，

不符合「詩格」之故例。這裡「詩」指的是挽歌之詩，是一種

特定的文類之「體」，而「格」則有規範、法則之義。故這段文

字中，雖未使用「體格」一詞，卻已有此涵義。而「詩格」一

詞及其概念，實已為唐代「詩格」諸作之先聲。 

《文心雕龍》中，未見「體格」一詞；然而，兩次出現「風

格」，其義與「體格」相近。〈議對〉即針對「議」這一文類，

而評述傅咸、應劭、陸機的作品「風格在焉」，此固範限在一特

定文類而作的評斷，然卻側重於由「人」所表現的作品美感形

相。至於〈夸飾〉云：「詩書雅言，風格存訓」，則是就「詩書」

的修辭特色以斷「風格」。《文心雕龍》之「宗經」，乃視「詩書」

為文體之本原，故「詩書」之「風格」，其義頗近「體格」。上

述二者，不管就個人作品或經典以評斷「風格」，都涵有「範型」

之義。 

「體格」合義成詞，始於唐代。唐代「詩格」觀念興起，著

作繁多，甚至擴及於文、賦、書、畫。所謂「格」，大致指法則、

範式。初唐的「詩格」，所論述多為聲律、修辭之病以及對偶的

形式技法；盛、中唐之後，更轉由「物象」與「取境」論「格」
43。不過，唐代「詩格」之作，大多數是將「體」或「格」分

開為二個單詞，例如崔融《唐朝新定詩格》有形似體、質氣體、

情理體等所謂「十體」之說44。「體」的概念與六朝無別，此處

為「樣態義」，即十種「體式」。另王叡《炙轂子詩格》有三韻

                                                 
4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詩格論》（南京：鳳凰，2005 年），頁 1、11、14。 
44 同上註，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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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連珠體、六言體、三五七言體等區分45，則「體」為「形

構義」。釋皎然《詩式》提出「詩有五格」之說，即「不用事第

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無事第四；有事無事，情

格俱下第五。」46這「五格」顯係五種語言上「用事」技法的

範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第二…的次序，顯然已加入品評

高下之義。僧齊己《風騷旨格》也有「上格用意、中格用氣、

下格用事」之說47，「格」分上中下，品評之義明確。不僅「格」

有高下，「體」亦有高下，例如僧景淳《詩評》提出「詩有三體」

之說，而以「詩人之體為上」、「騷人之體為中」、「事流之體為

下」48，其品評高下之義，亦至為顯著。這應該是承自鍾嶸《詩

品》的批評觀念。 

「體」與「格」合為複詞，在唐代確已出現，但使用不很普

遍。釋皎然《詩式》在「辯體有一十九字」中，即以「體格閒

放」以界定「逸體」之義；又評述曹植、王粲〈三良〉詩云：「體

格高逸」49。這二處所說的「體格」，指的都是詩作的「樣態」。

評曹植、王粲〈三良〉詩是針對個人作品的「樣態」而言，其

義近乎「體貌」、「風格」，但涵有範型與品第之義。而「辯體」

之論，在觀念上將「逸」視為一種「範型性」的「樣態」，類近

於劉勰「八體」之說的「體式」之義。 

若論「詩格」諸作，將「體格」視為一特定議題，而專立

名目以論述者，當推晚唐時期徐夤《雅道機要》，其中有「敘體

格」一目，並強調「凡為詩者，必須識體格」。他認為「體者詩

之象，如人之體象，須使形神豐備，不露風骨，斯為妙手矣。」

                                                 
45 《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86-391。 
46 同上註，頁 227。 
47 同上註，頁 415。 
48 同上註，頁 501。 
49 同上註，頁 24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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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把「體」視為詩人依藉語言形構而將情意具現為作品

的整體「樣態」。而「體格」則是歸約詩之「樣態」而成的範型

性美感形相，其義與《文心雕龍》「八體」之「體式」概念相近。

但特別的是他在「敘體格」一目中，以負面表列的方式，提出

「詩有十一不」，即不時態、不繁雜、不質樸……不浮豔、不僻

澀、不文藻等。然後，各舉一聯例句以表示何謂時態、繁雜等，

能避免這十一類負面的句型，就是「識體格」50。這是道家或

禪宗的「遮撥法」，以「不」為策略，而真正要「識」得的卻是

與這「十一不」對反的範型性美感形相，故謂之「體格」。 

綜上所述，「詩格」的論述，盛中唐之後，由於轉從「物象」

與「取境」說「體」論「格」，故體、格合義為複詞。以有限的

例證觀之，「體格」指涉的是在「詩」這一文類「體裁」的共同

基礎上，詩人創作時，由於對物象、情意諸多題材的掌握與語

言修辭技法的運作，而形成各種不同的作品「樣態」，復經歸約

而為範型性的美感形相，並涵有品第高下之義。 

唐代之後，「體格」一詞的使用漸廣，尤其明清時代的文體

論述中更為常見。其涵義大致仍不脫文章的「形構」與「樣態」，

或分而言之，或合而言之，或就文類言之，或就人言之，或諸

要素總合而言之。而其與「體貌」、「體式」最大不同之處，乃

在於「體格」若指涉由「人」的因素所構成的「樣態」，則不只

涵有「範型」之義，有時更有品評高下之義。這是從鍾嶸《詩

品》以至唐代「體格」觀念的批評傳統。明代復古思潮的格調

論述，對詩文的「體格」多有高下品第之辨，也在這傳統之內。 

陸世儀撰、張伯行刪編《思辨錄輯要》卷五云： 

《三百篇》中亦有三言者……其五七言句亦偶一二見。然

非其本然體格，其本然體格只是四言。 

                                                 
50 《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43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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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本中所謂「體格」，明顯指涉《三百篇》之詩作，其

語言的「形構」以「四言」為本然。則所謂「體格」，乃就某一

文類之「基模性形構」而言，其義殆同「體裁」、「體製」。 

釋道璨〈雲太虛四六序〉云： 

四六，詞人難能之伎。變為傍疏，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

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51 

這段文本，「體格」乃就「四六」此一文類而說，並指其理

想之「樣態」當為「勁正」。則所謂「體格」，其義與「體式」

無別。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述錢起詩，云：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52 

張鎡《仕學規範》卷二四云： 

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 

上引二段文本，皆就「人」而評論其詩文之「體格」，並以

新奇、和順作為描述詞，則「體格」是指個別一家作品之整體

「樣態」，其義與「體貌」相近，然另涵有「範型」之義，幾可

等同於「風格」。 

洪邁《容齋隨筆》云：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

蓋一時體格如此。53 

                                                 
51 〔宋〕釋道璨，《柳塘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396，卷 3，頁 569。 
52

   〔唐〕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參見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臺北：文史哲，

1999 年），頁 463。 
53 〔宋〕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孔凡禮據上海商務印書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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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本乃結合了「人」與「文類」的主客觀條件，並從

「駢儷」此一特殊語言形構所具現作品的整體樣態以論「體格」。

則「體格」一詞之義兼涵人、文類與形構、樣態諸概念，與「體

式」之義相近。 

綜合上述，「體格」一詞之義以洪邁所用為整全。然在古代

文體論述中，卻大多各持偏義，須循上下文脈而詮定。大致觀

之，以「樣態」之義為常見。然而就「人」與「文類」而言，

則又各有偏指。有的指文類之「體格」，則其義與「體式」為近，

例如前引釋道璨「四六體格貴勁正」之說。有的則指個人或時

代作品的「體格」，其義與「風格」為近，並且往往會特別顯化

其高下品第的評價義。假如，我們以後設批判的立場來看「體

格」一詞的涵義，依據前述「格」字應有樣態、規範、差等三

義，則「體格」一詞當指某作家依某文類之形構表現為一種可

為範型並具某一品第的作品樣態。它比「體式」更顯化評價性

的「品第」之義。 

「體貌」、「體式」、「體格」的「樣態義」，大同而有小異。

然現代學者多未作詞義的歷史考察與詮釋，亦未區分其不同之

涵義，而逕引「風格」一詞代稱之，並與西方“style”一詞對譯。

其適當與否，是可討論的問題，然此非本文所處理的範圍。 

4、體要 

「體要」一詞也是古代文體論述中重要的關鍵術語。徐復觀

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一文中，誤將「 體要」與「體貌」對

列，並以「體要」指涉源於五經並以「事義」為構成要素的文

章藝術性形相，而以「體貌」指涉源於楚辭並以聲色為構成要

素的文章藝術性形相54。此說之誤謬，我在〈論文心雕龍「辯

                                                                                                     
部叢刊本點校），下冊，四筆卷 5，頁 688。 

54 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頁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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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一文中已辨析甚詳，不再贅述。以下，

我們討論《文心雕龍》之後的文體論述，如何使用此詞。 

「體要」一詞在原始出處的《尚書•畢命》中，所謂「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其實「體要」並非一個文體論述的專用「名

詞」。「辭尚體要」之意是「文辭之用，應體察其正則」。在這一

語境中，「體」字非名詞之「文體」而為動詞之「體察」，而「要」

字相對於下句之「異」字，有正當、準則之意。及至《文心雕

龍》的文體論述，始將它轉用為名詞，表示「實現某一文類之

『體』的正當準則」，例如〈詮賦〉云：「雖讀千賦，愈惑體要。」

有時，他會將「體要」一詞拆解其義而用之，例如〈雜文〉云：

「此立體之大要也。」所謂「立體」即建立這一文類之「體」，

而「大要」即主要原則；又〈書記〉云：「隨事立體，貴乎精要。」

也是相同的用法。然則，「體要」是據以「立體」的法則，為內

在思維所把握的抽象概念，不同於體貌、體式、體格這類具現

為作品而可實指的存有物。 

《文心雕龍》之後，「體要」一詞使用頗為廣泛。其義例相

較於體裁、體式、體格，反而頗為一致，就我們所見之典籍觀

之，幾乎未有歧義，大致是沿襲《文心雕龍》之故訓。茲列舉

數例如下： 

歐陽脩〈回賀集賢韓學士啟〉云： 

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55 

強至〈送裴光世赴舉〉云： 

文章貴體要，試格尤要合準。5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55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圖書，1975 年），下冊，卷四，頁 122。 
56 〔宋〕強至，《祠部集》（臺北：新文豐，1984 年），冊 1，卷 3，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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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5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 

近年士風盛而古意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58 

王廷幹〈妙絕古今後序〉云： 

文章必有法程，而凡操觚染翰者固當究心乎體要歟！59 

鄂爾泰、張廷玉等編《詞林典故》引徐乾學〈翰林院題名

碑記〉云： 

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60 

毛奇齡〈王阮亭詩集弁首〉云： 

其或文不逮情，則必修詞靡曼，無當體要。61 

上舉數例，從上下文脈的語境去理解，「體要」都是指「文

章立體的正當準則」，具有規範效用，為文者當知所遵循，故對

於「體要」皆正面強調「合」、「貴」、「務先」、「究心」、「知」

等態度、行動，或負面批判「昧」、「無當」。 

5、文體 

                                                 
5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冊 7，卷 164，頁

3946。 
58 〔宋〕潛說友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臺北：成文，1970 年，中

國方志叢書第 49 號，影印清道光十年重刊本），冊 1，卷 12，頁 4004。 
59 〔明〕王廷幹，〈妙絕古今後序〉，參見〔宋〕湯漢，《妙絕古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0 年，四庫全書珍本），12 集，頁 1b。 
60 〔清〕鄂爾泰、張廷玉，《詞林典故》，參見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瀋陽：

遼寧教育，2003 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編校），冊 2，卷 5，頁 123。 
61 〔清〕毛奇齡，《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四庫全書珍本），11

集，冊 3，卷 58，頁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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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要分析詮釋「文體」一詞的涵義。它是一個組

合式合義複詞，望名之義就是「文章之體」。一般用法中，「文

章」皆廣義包括有韻之文與無韻之筆的文學性篇章。在古代文

體論述中，如元代祝堯將「文體」與「賦體」對舉，則「文」

便狹義地只指無韻的散文，此一用法頗為特殊62。而「文章之

體」的「體」指的又是什麼？其關鍵就是我們前面所分析「體」

字的三義：或指文章之「自身」，即其本質與功能；或指文章之

「形構」，即所謂「體裁」；或指文章之「樣態」，即所謂「體貌」、

「體式」或「體格」。當然，有時也會兼具二種以上的涵義。這

必須要視上下文脈的語境，才能獲致適當的詮釋。 

「文體」一詞在古代文體論述中，最為常見的用法，應是「樣

態」之義，指文章的體貌、體式或體格。例如：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云：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 

蕭綱〈與湘東王書〉云：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63 

鍾嶸《詩品》卷上評張協詩云：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 

石介〈上趙先生書〉云：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

                                                 
62 〔元〕祝堯云：「若夫賦中有文體者，反不若此等之文為可入於賦體云。」參見《古

賦辨體•外錄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四庫全書珍本），6 集，卷 10，

頁 1a-1b。 
63 〔梁〕蕭綱，〈與湘東王書〉，參見同註 19，冊 7，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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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卑弱。64 

葉適〈題陳壽老文集後〉云： 

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65 

《四庫全書總目》之「小畜集、小畜外集」條下云： 

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纎儷，禹偁始爲古雅簡淡之作。 

上引幾段文本，都以繁詭、懦鈍、華淨、卑弱、變落、纖

儷等狀態詞描述某人、某些人或某時代的「文體」；則「文體」

一詞的涵義，顯然就是文章的「樣態」，亦即文章的體貌、體式

或體格。 

「文體」一詞，當然也被用以指文章的「形構」，亦即文章

的「體裁」或「體製」之義。不過，這一用法沒有上一種那麼

常見。例如：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云： 

至於夫惟盖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

體；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

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文心雕龍•章句》乃就數種文類規範性的形構，綜論結篇

構章之法。上引這段文本，乃論述文章構句所常用的某些句首、

句中、句尾的習慣語詞，而指出「巧者迴運，彌縫文體」。「文

體」即是文章的「形構」。上述虛字運用得巧妙，就可使文章的

形構嚴密。 

                                                 
64 〔宋〕石介，《石守道先生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正

誼堂全書），冊 1，卷上，頁 8b。 
65 〔宋〕葉適，《水心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 9 月，四部備要本），冊 2，

卷 29，頁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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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一詞以指「文章形構」者，尚可見於鍾嶸〈詩品序〉，

云：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

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這段文本論述五言詩的起源，所謂「文體」廣義地用以指

涉五言詩規格性的「形構」，亦即「體裁」或「體製」；鍾嶸認

為當始於漢代李陵所作。 

這樣的「文體」概念，六朝之後，有些文體論述仍相沿用。

例如，清代馮班《鈍吟雜錄》云： 

沈約、謝脁、王融創為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増減，謂之「齊

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66 

這段文本指陳齊梁時代嚴於四聲，避忌八病，而定型為每

篇四句或八句的新體詩，與原有的「古體」頗不相同，號為「齊

梁體」。所謂「於時文體不可増減」，「文體」一詞明顯指這「新

體詩」的「基模性形構」，亦即「體裁」或「體製」。《鈍吟雜錄》

又云：「永明之代……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其義相

同。 

清代乾隆御編《皇朝文獻通考》云： 

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鄉會試以策論表判取士。67 

所謂「八股文體」指的顯然就是「八股文」規範性的「體

裁」或「體製」。「文體」就是文章的「形構」。 

                                                 
66 〔清〕馮班，《鈍吟雜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借月山

房彙鈔本），冊 1，卷 3，頁 5a-5b。 
67 〔清〕乾隆御編，《皇朝文獻通考•選舉考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

閣四庫全書），冊 210，卷 48，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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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一詞，由於分解地說，「體」有形構、樣態之別，

故在不同的文本語境中，往往隨文而偏指。但是，「文體」就其

實存的完型狀態觀之，「形構」與「樣態」不能截然為二，並且

最終必以整體的「樣態」呈現，「形構」則內含其中。故「文體」

最為周延的概念，當然兼包物身、形構與樣態三義。《文心雕龍》

一書中，〈風骨〉所謂「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總術〉所謂「文

體多術，共相彌綸」，其中「文體」一詞，即是此義。 

（五） 小結 

綜合上述，「體」字有「物身」、「形構」、「樣態」三義，用

在文體論述中，其所指涉如果是分解性概念，往往須隨上下文

脈絡才能詮定，但有時也會綜合二種以上的涵義。至於複詞之

「體裁」、「體製」、「體貌」、「體式」、「體格」、「體要」、「文體」

等，在古代文體論述中，其義例並不一致。然而，我們若加以

後設批判，亦可獲致相對適當的涵義，而轉用於現代學者對古

代文體學的研究上。最後我們要回答「什麼是文體」？「文體」

一詞在個殊文本的語境中，其偏指之義已如上述。至於超越個

殊文本，將「文體」視為一個完整的「範疇」（gategories），則

其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是：「諸多性質與功能類似的文章群，其自

身所共具之有機結合『基模性形構』與『意象性形構』並加以

範型化的樣態特徵。」 
 

三、「文類」涵義分析 

（一） 小引 

分析了「文體」的涵義之後，我們接著分析「文類」的涵

義。這仍然不單純只是形式邏輯上的界義問題，必須進入古代

文章分類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古人實質性的「文類」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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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也是一個組合式合義複詞，由端詞「類」與領屬性

加詞「文」組成，分而言之，就是「文章的種類」。「文章」的

涵義已在前文做了簡要的界說。然而「類」又有何涵義？ 
 

（二） 「類」字之「詞典性涵義」與「一般概念性涵義」之分析 

《說文》將「類」這個字解釋為：「種類相似，唯犬為甚。」

段玉裁注云：「類，本謂犬相似，引伸假借為凡相似之稱。」故

而「類」字的「詞典性涵義」也是實指的外延性定義，指的是

「犬」以其「相似」的特徵而形成同一「類」，而其「聯類延展」

所推擴的「一般概念性涵義」便是指「凡相似的諸多事物皆成

一類」。然則，古人已認識到「類」的形成是依照許多個別存有

物的「相似性」而聚集，問題只在於這「相似性」指的是什麼

實質內涵。 

許多個別存有物，即是「群」、即是「眾」，故非群非眾，

不能顯其「相似性」，也就不能成其「類」。《淮南子•本經訓》

云：「四時者……優柔委從，以養群類。」是「群」與「類」聯

言。又《淮南子•要略訓》云：「覽取撟掇，浸想宵類。」高誘

注云：「宵，物似也。類，眾也。」則眾多相似之物，即是「類」。

然而，「類」如何形成？它必然要針對眾多個體的特徵加以「比

較」，一方面「聚同」，或稱「類聚」、「類從」；一方面「別異」，

或稱「群分」、「流別」。「類聚」是將具有「相似性」的個體聚

集在一起。其所形成之群物，古人稱它為「種類」，或「類族」；

在「類聚」的相對面也同時就在「群分」，亦即將此一「種類」

與非此一「種類」之存有物「區別」開來。《禮記•月令》云： 

是月也，乃命宰祝……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

視長短、皆中度。 

這段文本，孔穎達疏云：「品物相隨，曰類。」又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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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異其色，曰比。」品，同也。「品物相隨」，就是「類聚」，

就是讓相似性的物品相隨在一起，這也就是「類從」，故賈誼《新

語•術事》云：「事以類相從。」而比者，二物相較。在這一語

脈中，孔穎達將「類」解釋為「聚同」，而「比」則解釋為「別

異」。「五方異色」，指東西南北中，各配青白赤玄黃之不同顏色，

五者相較而別其異。古人對這種「聚同」以為「類」，比較異類

以辨物的思維，已非常清楚，故《周易•同人》云：「君子以類

族辨物。」孔穎達正義：「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

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

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云：「區別群物，使有類族。」亦同此義。

而班固《白虎通•五行》解釋「夾鐘」之義云： 

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68 

孚甲，指物之外形。是則萬物外形既有同異，吾人自可因

之而聚種別類。又《周易•繫辭上》：「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然則古人之以「類」概念及名言為萬物聚同別異，本就根據實

在界存有物之或同或異的性相特徵而來。只是其始也，「類」字

之構造與「類」概念之形成，是以「相似性」最為顯著的「犬」

類為外延實據。然後推擴至於一切具有「相似性」之物，皆稱

為「類」。 

綜合言之，古人這種為諸多事物聚同別異的思維及名言行

為，可有下列程序：1、依據諸多事物外在或內在之性相特徵，

加以比較而類聚群分。「類聚」則求其「相似性」，聚個體為「類

族」或「種類」。「群分」則求其「差異性」，將不同「類族」或

「種類」加以區分。2、依類族或種類的相似性，以語言符號命

名。準此，可知中國古人對事物之分類、命名與定義，多採取

                                                 
68 〔漢〕班固，《白虎通》，參見陳立，《白虎通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87 年），

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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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指涉的實質定義，名與實必相對應。而所謂「實」者，往

往不但是自然界的存有物，更多是社會文化的產品。 
 

（三） 「類」概念在古代文章處理上的運用及其「理論性涵義」

分析 

古人將這種「類」的概念及思維方式推擴到對「文章」的

處理，其源甚早。周代開始，即以言說的行為方式，就不同的

場合，為達不同的社會行為目的而分出六種「辭」，此即《周禮•

春官•大祝》所載：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逺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

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辭」還僅是用在言說行為上的文本，而非書面寫定以留傳

之文本，由「大祝」之官所掌理，用於各種不同的場合，而因

應各種不同之事務。鄭玄注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乃用

在貴族階層依禮按節的應對之辭。命與誥，都是上對下有所宣

示之辭。會，是諸侯之間照會之辭。禱，是用於祭告天地、社

稷、宗廟之辭。誄，是用於悼念死者、稱揚德行之辭。從這項

記載，可見出古人為「文辭」分類的概況。 

另外，《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在「終然允臧」句下，毛

傳亦有「君子九能」之說：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髙能賦、

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其後《隋書•經籍志》承繼此說，集部〈總敘〉云： 

古者登髙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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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 

依據這一記載，則所謂「君子九能」即是知識分子在各種

場合中，所分別「能」表達的九種文辭，即命龜、施命、銘、

造命、賦、誓、說、誄、語。其中，大多成為後來魏晉六朝總

集或文論家所標舉或論述的文類。 

從《周禮・春官・大祝》到《毛詩訓詁傳》、《隋書•經籍

志》的這些記載，我們可以注意到，先秦時代絕大多數的文章，

幾乎是隨「用」而成「類」，因此它們並非由某一選文家或文論

家收集書面寫定的文本，先在邏輯上提出「類」概念、建立分

類標準，然後加以「聚同」與「別異」並編纂而成。也就是諸

多魏晉之後所被文學社群共同認定的某些「文類」，它的形成顯

然不是邏輯上預先設準立名的分類操作，而是在社會實踐的場

域中，隨「用」而為眾所同趨共識，逐漸形塑完成。而其類「名」

所指涉的也往往是其言說行為的目的與方式。因此，其「類聚」

的因素或條件，不是純為語文形構的相似性。我們應該注意到，

在語文形構之外，「社會情境」上某些「隱性形構」更是其「類

聚」的發生性因素或條件。這些「社會情境」上的「隱性形構」，

當包括說話者、受話者、時空背景以及媒介物等要素所形成的

「動態性關係」。因此，對於「文類」的「相似性」，不能只簡化

為「語文形構」的外在特徵。其概念涵義的複雜性，有待我們

另撰專文，做更精細的分析。69 

中國古代對文章的分類，有其演變的軌跡，大致是由周代

早期依社會性言說行為方式以分類，變遷到依文本的書寫內容

                                                 
69 顏崑陽曾將文章體裁的形構區分為「格式性形構」、「程式性形構」、「倫序性形構」。

其中「倫序性形構」即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的形構，當屬隱性。參見

顏崑陽，〈「文類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

《清華學報》新 35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3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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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式去分類70。《詩經》與《尚書》，其言說性的文本產生雖

早，然書面性文本最後編定的時間，則一般學術史都認為在春

秋孔子之時。《詩經》分風、雅、頌三類；《尚書》分典、謨、

訓、誥、誓、命六類；這可以說是最早的書面文本分類。及至

漢代劉歆的《七略》以及班固所繼承而刪補的《漢書•藝文志》。

其分類主要以專書典籍為主，本為目錄學之作，與總集之文章

分類不同。然其中的〈詩賦略〉卻是狹義文學性篇章的分類，

只是存目而已，並未選文。至於東漢末年，蔡邕的《獨斷》與

劉熙的《釋名》，廣考各種事物之名實，其中亦涉及諸多文類的

辨析。而范曄《後漢書》在〈文苑傳〉以及其他列傳中，皆詳

實著錄傳主的文學作品，並以分類之名指稱，總共著錄的文類

名稱，如詩、賦、碑、誄、頌、贊、銘、箴等，多達六十二種，

由此可以推斷東漢時代，人們為文士編纂文集時，已作頗為詳

明的分類。到了魏晉，曹丕《典論•論文》有「奏議、書論、

銘誄、詩賦」四科之說，而陸機〈文賦〉也有「詩、賦、碑、

誄、銘、箴、頌、論、奏、說」八類之分。至於《隋書•經籍

志》以摯虞《文章流別集》為總集編纂體例之始，其書不傳。

唯《文章流別論》在《藝文類聚》中猶存殘卷。此後，正如隋

志所謂「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不管是總集的編纂，或

有關文類及文體的論述，卷帙層出，蕭統《文選》、任昉《文章

緣起》、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等，可為代表。然

而，儘管文章之分類，已由社會性言說行為方式變遷到書面文

本方式，其「社會性」卻仍蘊藏于書面文本方式之中。 

文章分類除了最重要的總集之外，還有「類書」編纂的行

為，也應略作考察，以互為參照。因為廣義而言，「類書」也是

在作「文章分類」。那麼，它與總集之文章分類的目的與方式是

否相同？《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載劉劭於魏文帝黃初中，「受

                                                 
70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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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皇覽》被認為是「類

書」之始，收錄「千餘篇」，規模很大，撰集者當不只劉劭一人

而已。《隋書•經籍志》將它列在「雜家」。至《唐書•藝文志》

始立「類書」之名，以《皇覽》居首，歐陽詢《藝文類聚》、虞

世南《北堂書鈔》居次。其後，「類書」的編纂越來越多，歷代

的經籍志都立有「類書」之部。《四庫全書總目•子類•書類》

指出「類書」的內容「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

之内乃無類可歸」。隋志權且將它收入「子」部，以後歷代仍之，

雖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建議改入「集」部。然《四庫

全書》的編纂者以為「無所取義」，故仍將它歸入「子」部。關

於「類」書，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它的編纂體例也是「以類相

從」，也就是「類聚」，故歐陽詢就直稱其編著為《藝文類聚》。

「類聚」相對當然就是「群分」，因而形成許多不同的「類」。這

顯然就是「文章分類」的行為。然而，它所作分類的對象卻廣

及「經史子集」四部之文，又顯非限於「集」部單篇的文學性

作品，此與文章總集之編纂內容不同。而從歷代類書觀之，其

編纂多以「題材」為分類之標準，往往割裂篇章，片片段段地

分屬於不同類目。這種現象顯示編纂者所重不在文章的「形

構」、「樣態」而在「題材」。形構與題材沒有被看作是「有機性

整體」，完型的「文體」全遭裂解，故於文體之實踐與認識並無

太大意義。 

（四） 單詞「類」與複詞「文類」在古代文章分類中的運用及

其涵義 

我們以「類書」與「總集」所作的「文章分類」實踐相互

參照，實有助於釐清古代所謂「文類」的概念。徐復觀在〈文

心雕龍的文體論〉一文中認為六朝時代不用「類」的名稱。「類」

的名稱到唐而始統一，他並認為「文類」只是依文章「題材」

之不同而分，所徵引的證據是《藝文類聚》的序文：「金箱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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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以及姚鉉《唐文粹》的序文：「得

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

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等等。顯然，他

認為《藝文類聚》的「以類相從」和《唐文粹》的「以類相從」

沒有什麼不同，都是所謂的「文類」，卻未嘗詳切分析二者的「類

概念」以及據以分類的「標準」有何差異。我們要問的是：《藝

文類聚》的確是依「題材」而分類？但《唐文粹》所稱古賦、

樂章等「文類」也是單純只依「題材」所作的區分嗎？當然不

是。另外，郭英德在《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也有類似的看法： 

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歷代《文選》類總集文體的二級分

類構成了三種基本體式，即以體分類、以題分類、以時分

類。中國古代依據不同文體形態編纂的總集，也大多分別

採用這三種分類體式。……以題分類的分類體式與中國古

代類書的編纂關係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說是類書編纂的派

生物。71 

郭英德所謂「以題分類」就是依「題材」而分類，例如《文

選》在「賦」類之下又依「題材」分為京都、郊祀、耕藉、町

獵等十五個次類。他認為這種分類是「類書」編纂的派生物；

又將這種分類視為一種「體式」。然而，以《文選》為例，這種

依「題材」分類的方式，果真可以視為「類書」編纂的派生物

嗎？而「以題分類」是一種「分類體式」，指的是編纂者所行「文

章分類」的一種體例方式？或是依「題材」所分的諸多「文類」，

每一「類」都是一種「體式」？而在郭英德的論述系統中，「體

式」是文體結構的層次之一。上述如屬後者，則他應該是認為

像《文選》所行依「題材」分類，乃是一種「文體分類」方式。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依題材分類」所形成的「文類」是否必

                                                 
71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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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都與「文體」有關？也就是每一種「文類」是否都必然是一

種「文體」？答案顯然為否定。 

六朝時代是否不用「類」的名稱？若以《文選》、《文心雕

龍》為代表，的確沒有出現「文類」這一複詞。然將具有某種

「相似性」的多篇文章視為同一「類」，並繫屬在同一「類名」

之下，例證卻頗多。〈文選序〉云：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

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所謂「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以所編選的結果印證這

句話，很顯然指的是在詩與賦這二體之下，又依「題材」而區分

不同的次類。詩分補亡、述德等十八類；賦分京都、郊祀等十五

類。顯然，蕭統不但使用「類」這一名稱，並且「文類」的概念

非常清楚。而《文心雕龍》之中，以單詞「類」字指稱某些聚同

別異的文章群，此一義例至少有十餘處，茲舉數例如下： 

〈哀弔〉云： 

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黄鳥賦哀，抑亦詩人

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

辭之「類」矣。 

〈雜文〉云：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

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别

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也。 

〈書記〉云： 

術者，路也。算歴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

淮南萬畢，皆其「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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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文本，〈哀弔〉舉《詩經•秦風》的〈黃鳥〉一詩，以

為「哀辭」之範例，然後將漢武帝〈傷霍嬗〉詩依其「相似性」

而歸於「哀辭之類」。〈雜文〉指出漢代以來有十六種「名號多

品」之文，各有形構與樣態，雖總括為「雜文」；然而，它們卻

可因其「相似性」各歸入相關的「類聚」之域去討論，據范文

瀾注，例如「典」可入「封禪」這一類、「誥」可入「詔策」這

一類、「誓」可入「祝盟」這一類、「問」可入「議對」這一類

等72。〈書記〉則在界定「術」這一次文類之後，也將淮南王的

《萬畢術》依其「相似性」歸入這一「類」。凡此，皆顯見單詞

之「類」及其概念，已常在《文心雕龍》之中被使用。 

至於「文類」這一複詞的出現，的確是在唐代。例如宋代

鄭樵《通志》特立「文類」一項，其中就列有唐代柳宗直所編

的《西漢文類》、竇嚴所編的《東漢文類》、令狐楚所編的《梁

苑文類》。其後歷代之編纂文集或討論文章，「文類」一詞便廣

為使用。它的唯名之義，並不複雜，指的就是「文章的種類」；

並且，它也不像「體」字衍化出「體裁」、「體式」等諸多複詞。

其實，它的複雜處，不在名詞本身的定義，而在古人所作文章

分類，究竟是依據哪些「類概念」為「分類標準」？也就是眾

多文章，此為一「類」，彼為一「類」，是以什麼「相似性」為

「類」的概念內容，以作為聚同別異的「標準」？而古代選文家

或文論家為文章所作的種種分類，究竟與「文體」有何關係？

這才是我們必須去詮釋的重點。 

（五） 小結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做一簡要的結論是：「文類」此一複詞

被使用在文學批評上做為專業術語，的確始於唐代。然而，「類」

此一單詞及其概念卻從先秦時代就已廣為使用到對宇宙萬物的

                                                 
72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開明書店，1970 年），卷 3，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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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上。聚同別異而建立事物之類群，並為各類群命名，本是

中國古人早有的內在思維，也是古人以「名言」建構文化的基

本方式。而將分類的思維方式用之於文章，也其源甚早。及至

六朝時代，雖尚無「文類」這一名稱，然以單詞「類」去指涉

某些具有「相似性」的文章類群，並為文章進行分類，卻是非

常普遍的文學批評實踐。準此，我們就可以回答「什麼是文類」

這個問題。「文類」之做為一個範疇，其普遍性的基本概念就是：

「諸多具有某些『相似性』的文章群」。這概念看似很簡單；但

是，其中「相似性」的實質內涵是什麼？以及「文體」與「文

類」之間有什麼關係？，卻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必須另有專文

再作精詳的討論。由於期刊論文，皆有篇幅之限，故在本文中，

下一小節僅就上述問題做一綱要性的提挈。 
 

四、「文體」與「文類」的關係 

（一） 小引 

經過對史料文本的分析詮釋，我們已詳切論證了「文體」

與「文類」的涵義。接著，我們要處理另兩個問題：這二個概

念指涉的是同一對象嗎？如果不是，那麼二者在實存狀態中又

有什麼關係？而詩、賦、頌讚、銘箴等詞彙，究竟是「文體」

之名或「文類」之名？凡此問題，皆有待我們在前文的基礎上，

進一步論證。 

（二） 「文體」與「文類」彼此限定及相互依存的關係 

「關係」（relation）是一個存有物與另一存有物彼此連接的

某種秩序狀況。在我們的論述中，這二個存有物就是「文體」

與「文類」，而它們究竟是以什麼樣的秩序連接為統一的整體？ 

假如純由形式邏輯言之，「概念」雖可以指涉實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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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都由吾人之抽象思維作用而形成，並且必須以名言表述

之，因此它不用具象與整體的方式去呈現實在事物，而只抽離

某類實在事物之某些共同特徵作為界說之條件，再取適切的名

言去表述。故「文體」與「文類」二個名言在概念上各有不同

的界義，當然也就各自指涉了「文章」此一實在事物某些不同

面向的特徵。「文體」指涉的是諸多文章群「自身」在「形構」

與「樣態」這些面向的相似特徵；而「文類」指涉的是諸多具

有某些相似特徵的文章因而形成「類聚」相對「群分」的狀態；

這也是文章實存的某一面向的特徵。假如以「人」此一存有物

為喻，「人體」一詞指涉的是諸多被稱為「人」這一群類的生命

體自身在形構與樣態這些面向的相似特徵；而「人類」一詞則

是指涉諸多被稱為「人」的生命體，因某些相似特徵而形成「類

聚」，並相對與其他生命體「群分」的狀態。在形式邏輯而言，

「文體」與「文類」就如「人體」與「人類」，二個概念之所指

涉當然並非「同一」，但另有其他關係。而從文章實存的狀態觀

之，二者也非截然了不相關。 

準此，則褚斌杰說「文類也就是文體」，在形式邏輯上顯然

誤謬。而徐復觀之批判前人混淆文類與文體，從形式邏輯而言，

似有所見；但是，他推而認為《文心雕龍》從〈明詩〉到〈書

記〉所論只是「文類」，至於「文體」指的是典雅、遠奧等所謂

文章的藝術性形相，而唐代以後，諸如《唐文粹》、《文體明辯》、

《文章辯體》、《古文辭類纂》等選本或相關論述，所做的只是依

「題材」進行「文章分類」，那些鄙陋的文章選家卻將它說成是

在做「文章分體」，實混淆了「文體」與「文類」。徐氏這種說

法，從我們前文對「文體」與「文類」涵義的分析觀之，便可

清楚地看出，他一則將「文體」概念簡化成僅指「樣態義」的

體貌或體式、體格，這明顯地違背他自己所做「文體」也包含

「形構義」的「體裁」或「體製」在內的基本界說；另一則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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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形式邏輯上二者之分，卻未見到在古人有關「文體」與「文

類」之實踐或認識的歷史情境中，經常採取「依體分類」與「循

類辨體」的雙向互用行為。因此「文體」與「文類」雖是邏輯

上 二 個 不 同 的 概 念 ， 但 卻 非 矛 盾 對 立 （ contradictory 
opposition）；不管從邏輯概念或實存狀態來看，二者都有著彼

此限定卻又相互依存的關係，並非如徐氏所說，「文章分類」斷

然與「文體」無涉。 

從廣義的「文章分類」來看，其據以「類聚」而「群分」

的「相似性」不必然都是「文體」特徵，這樣的「文類」當與

「文體」無涉。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前文所論述到的「類書」。

另外，古代不少同一「體裁」之下的選文，其所做之「分類」

也無關乎「文體」，例如元代方回所編選的《瀛奎律髓》，在五

七言律詩的同一體裁下，他將作品依「題材」分為登覽、朝省、

懷古、風土等四十九類73，我們卻不能認定這「四十九類」就

是「四十九體」，因為在每一類之下的作品，除了「題材」相似

之外，其自身之「形構」或「樣態」並無相似特徵。相同的道

理，前文曾討論到例如《文選》在「詩」這一「體裁」下，又

依「題材」分出十八類；「賦」這一「體裁」下，又依「題材」

分出十五類。但我們卻不能想當然地就認為《文選》在「詩」

體之下，又分出十八次體；「賦」體之下，又分出十五次體。除

非我們能從每一次類的文章群中辨認出它們在「形構」與「樣

態」上具有相似特徵，足可做為「類聚」而相對「群分」的標

準。因此郭英德將這樣的分類視為「體式」，其誤謬乃原於對「文

體」的涵義沒有辨析清楚。 

不過，「依體分類」的確是晉代摯虞《文章流別集》以來，

綜合型總集的基本編纂方式。所謂「綜合型總集」指的是包括

                                                 
73 〔元〕方回編選，〔清〕紀昀批點，《紀批瀛奎律髓》（臺北：佩文書社，1960 年，

影印清光緒庚辰年懺華盦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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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文與非韻文，各體兼備的集子，不管求全或有所汰選都算在

內。我們如取六朝以降，諸如《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

《宋文鑑》、《元文類》等綜合型總集來觀察，就可看出第二層級

以下的類別並不必然都是依「體」而分，上述《文選》在詩、

賦之下的第二層級分類，就是顯著的例子。然而，第一層級的

分類，卻都是以「體」之「相似性」所做「類聚」與「群分」

的結果，蕭統在〈文選序〉中就明白說「凡次文之體，各以彙

聚。」即依文體列其次序，而各彙聚同一文體之作。姚鉉〈文

粹序〉也說「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以類

相從。」他所謂「以類相從」的「類」指的當然就是在古賦、

歌詩這些「體裁」上具有相似特徵的文章群。而歷代總集在選

文家之文學傳統意識與文學社群意識縱橫交用下，其分類的共

識性頗高，許多主要的基本文類，諸如詩、騷、賦、頌、讚、

銘、箴、誄、碑、詔、策、章、表等，各總集所分皆大同小異。

而這些基本文類中的文章群，在其自身的「形構」及「樣態」

上，也都有大致相似的特徵。 

準此，則這樣的文章分類，乃是以「體」做為界定「類」

概念的內涵條件。說得更明白些，文體之「體」，尤其是「形構

義」的「體裁」或「體製」，乃是古人建構客觀性之基本「文類」，

所依據的「分類標準」。因此，從這些基本文類被建構完成的實

存狀態觀之，每一個「文類」都是以某些「文體」上的相似特

徵為其實質內涵，相對的包括在此一「文類」之內的文章群便

是此一「文體」所指涉的外延範圍。由於總集編纂所做的「文

章分類」，主要是歸納文學歷史上積澱的眾多創作成果；故對於

原本個別零散的文學歷史經驗，實具有建構秩序而描述之的意

義。已創作完成的文章，其自身的性質、形構、樣態，都是既

定的實在事物。因此「文章分類」，並非全無客觀指涉的主觀思

想性虛構。不但，在形式邏輯上，「文體」是「文類」內涵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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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限定（conceptual determination）；並且在實存狀態中，「文體」

也 同 樣 是 「 文 類 」 之 形 構 與 樣 態 的 實 在 限 定 （ real 
determination）。也就是在已先確立的「文體」限定之下，相應

的那些「文類」才能隨之而確立下來。因此，從「依體分類」

這一行為指向而言，「文類」實依待「文體」而存。以「文體」

為標準所區分的「文類」，古人就稱它為「體類」，例如姚鼐《古

文辭類纂》依「體」分文章為十三類，他在〈序目〉中就說「凡

文之體類十三」74。「體類」一詞雖具有「體」的內涵概念，但

它所指涉之「標的性對象」卻是「類」，亦即具有相似之「體」

的那一「類」文章群而不是「體」的自身。 

然而，由於文學活動實際上一直處在《文心雕龍・通變》

所謂「望今制奇，參古定法」的源流情境中。這「源流情境」

是一動態的、聯緜的、實存的文學歷史傳統場域；它不但承續

過去，同時也指向未來。大多數足以成「類」的「體」在這源

流情境中，都還是保持著歷代不斷創變的動力；但創變是否能

完全背離「常體」？這是古代許多尊重傳統的文論家所非常關

懷的問題，其中尤以摯虞、劉勰以及明代復古思潮中的前後七

子為代表。因此，古代在有關「文體」與「文類」的實踐及認

識上，並非只取「依體分類」一個指向；另一個指向，「循類辨

體」也相對在進行。假如說「依體分類」是選文家最主要的工

作，那麼「循類辨體」便是文論家的主要工作。曹丕《典論・

論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裡，銘誄尚實，詩

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段文本是最典型的「循類辨體」之論。奏議、書論、銘誄、

詩賦諸名，指涉的是依「體裁」所區分的「文類」。而相對又以

                                                 
74 〔清〕姚鼐，《古文辭類纂》（臺北：中華書局，1969 年，王文濡評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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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為限定範圍，循各類文章「體裁」上不同的特徵以辨別其

所該對應的範型性「體式」，即所謂「宜雅、宜理、尚實、欲麗」。

值得注意的是，「宜」、「尚」、「欲」等用語，都涵有規範性或意

向性之義，這不同於上述「依體分類」之僅對既定歷史經驗事

實的描述，而是指向未來的創作，對各「類」文章理想的美感

形相亦即普遍性樣態，提出應然的規範。我們還必須注意的是，

這樣的「辨體」所針對的不是個別作家作品具體的「樣態」，而

是針對整個「文類」的普遍性「樣態」，因此所謂雅、理、實、

麗，都是抽象的概念。準此，「奏議宜雅」云云，其綜合性的涵

義，乃是依循不同「文類」的範限以辨識其「體」，而對於如何

實現各「文類」之理想「體式」，提出抽象概念性的規範法則，

因此「循類辨體」都涵有「體要」之義。這種「循類辨體」的

論述，曹丕之後，經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云云、

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至《文心雕龍》以降，歷

代文論家卮言日出，乃漸成「辨體論」的批評傳統。明代復古

思潮，「辨體」是諸文論家的基本觀念。在這批評傳統中，《文

心雕龍》之規模、體系最稱宏大完密。從〈明詩〉到〈書記〉

諸篇即是體系完密的「循類辨體」之論。因為每篇都在某「文

類」的範限下，例如詩、賦、頌讚、銘箴等，從而去辨述各「文

類」之「體源」、「體式」、「體要」，並「選文以定篇」，舉出可

為範型的一家或一篇之作，例示這一「文類」之「體」。以〈明

詩〉為例，既「循類辨體」而規範地指示「體式」云：「四言正

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隨即舉出範型之作

品云： 

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

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在這樣的論述取向中，我們可以看到，不但形式邏輯上，「文

類」是「文體」外延的概念限定；並且，在由應然以開展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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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由創作以使文章成為實在物的過程及結果中，「文類」也是

「文體」的關係限定（relative determination）。在這裡，所謂「關

係限定」是指被創作實現的個別文章，除其自身所具個殊之「體」

而外，同時必須以具有與諸多已被歸類之文章群相似之「體」

為「限定」，才能和其他多數文章建立同一群類的「關係」，並

因這一「關係」而存在。準此，若從「循類辨體」這一行為指

向觀之，「文體」相對依待「文類」而存。我們可以將這種由特

定「文類」所範限及規定的「文體」稱為「類體」。「類體」一

詞與「體類」一詞對觀，它雖具「類」的外延概念，然其所指

涉之「標的性對象」卻是文章自身的「形構」與「樣態」，而非

這諸多類聚的文章群。 

準此，中國古代在「文體」與「文類」的實踐及認識上，

任何一篇文章之「體」都既是「個殊」的又是「群類」的存在。

個殊之「體」雖由作家之「文辭氣力」所成之「意象性形構」

與「個殊樣態」觀之，但其實已先預設了某一「基模性形構」

及「普遍樣態」的「類體」概念或美感形相為基準。舉例言之，

當我們指述「陶體」時，雖由陶淵明此一詩人個殊之「體」言

之，卻已預設了「五言古詩」這一普遍「類體」為基準。「陶體」

絕非歸屬於古文、七言古詩、近體律詩、詞、曲這些「類體」

以成義；而是歸屬於「五言古詩」此一「類體」以成義。因此

漢魏六朝之後，文人創作時，幾乎都有「類體」的自覺，很清

楚地意識到自己正在書寫的是哪一「類」的「體」，故篇名多標

示詩、賦等「類體」之稱，例如〈室思詩〉、〈公讌詩〉、〈西征

賦〉、〈遂志賦〉、〈硯銘〉、〈陋室銘〉、〈出師表〉、〈陳情表〉等。

而相對的，群類之「體」，亦即「常體」或「類體」，乃一方面

由「名理相因」的法則與具相似性之文章群的歸約而建構「體」

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則更以若干個殊文章之「體」為其範型

而示現普遍性的群類之「體」。故說「群類」之「體」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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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於抽象概念之陳述而欲使它具體示現，則往往也設準了某

些個殊的文章之「體」，以為範型。準此，則「文體」完整的概

念與實存狀態應是一「篇」（或一家）文章之「殊相」與一「類」

文章之「共相」的辯證統一。由是觀之，近現代的古典文體學

者，有的認為《文心雕龍》自〈明詩〉到〈書記〉諸篇所論只

是「文類」；有的認為諸篇所論只是「文體」，並對立爭辯。此

皆未明「文體」與「文類」的關係既彼此限定又相互依存，正

好落入《文心雕龍・知音》之所譏：「各執一隅之解」、「東向而

望，不見西牆」。 

上述「依體分類」與「循類辨體」二種取向的論述，並非

各自立說，了不相涉；而是「雙向互用」，建構了中國古代以「文

體」及「文類」為基本概念的總體論述語境。只是在論述實踐

時，或各有偏取，或整合而論。其整合而論的型態，早由晉代

的摯虞建構完成，《文章流別集》是諸多文章的「依體分類」編

纂，《文章流別論》則是相配的「循類辨體」論述；二者共成整

體的論述系統，惜其散佚。明代吳訥《文章辯體》、徐師曾《文

體明辯》，就是延續摯虞此一整合型態的論述。雖然徐師曾在序

文中強調自己編著此書的用意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

文」。但是，從全書之體例觀之，實由二個部分所組成，有「依

體分類」而選編文章者，有「循類辨體」而針對各「類體」作

「序說」之論述者。正是二者「雙向互用」的整合型論述。徐復

觀將它們視同「類書」，只是依「題材」在做文章分類，實為嚴

重之誤讀。 

論述到此，詩、賦、頌讚、銘箴等詞彙，究竟是「文體」

之名？或是「文類」之名？其答案就很明白了。它們既是「文

體」之名，也是「文類」之名。更準確地說，它們既是「文章

類體」之名，也是「文章體類」之名。當它們以單詞如詩、賦

等出現在個別的文本中時，究何所指？須隨上下文脈及相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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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詮定。舉例言之，陳師道《後山詩話》批評蘇軾云：「子瞻

以詩為詞……要非本色。」75這一語境中，「詩」、「詞」二名顯

然指涉「類體」，其意即東坡以「詩」這一文類之「體」去做「詞」

這一文類之「體」的創作。范曄《後漢書・桓譚傳》稱桓譚「所

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這一語境中，賦、誄、書、

奏諸名，指涉的是「體類」，即桓譚的二十六篇著述乃是分屬這

些不同「體類」的文章。 

（三） 小結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獲致如下簡要的結論： 

在形式邏輯上，「文體」是「文類」內涵的概念限定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並且在實存狀態中，「文體」也同

樣是「文類」之「形構」與「樣態」的實在限定（ real 
determination）。也就是在已先確立的「文體」限定之下，相應

的那些「文類」才能隨之而確立下來。因此，從「依體分類」

這一行為指向而言，「文類」實依待「文體」而存。 

相對而言，在形式邏輯上，「文類」是「文體」外延的概念

限定；並且，在由應然以開展實然，亦即由創作以使文章成為

實在物的過程及結果中，「文類」也是「文體」的關係限定（relative 
determination）。而所謂「關係限定」是指被創作實現的個別文

章，除其自身所具個殊之「體」而外，同時必須以具有與諸多

已被歸類之文章群相似之「體」為「限定」，才能和其他多數文

章建立同一群類的「關係」，並因這一「關係」而存在。準此，

從「循類辨體」這一行為指向觀之，「文體」相對依待「文類」

而存。 

                                                 
75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參見〔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

1983 年），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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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依體分類」與「循類辨體」的「雙向互用」，在由此

所建構的中國古代以「文體」及「文類」為基本概念的總體論

述語境中，這二者之間實具有「彼此限定」而又「相互依存」

的關係。 

在這關係基礎上，詩、賦、頌讚、銘箴等詞彙，既是「文

體」之名，也是「文類」之名。其涵義須隨上下文脈及相關語

境而定。凡將諸名認作僅指「文體」或僅指「文類」者，皆一

偏之見，未明「文體」與「文類」彼此限定而又相互依存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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